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7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泰羽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王翊瑋律師

上列被告因殺人未遂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

第1344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泰羽犯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未遂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陸月。

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均沒收。

    事  實

一、陳泰羽與曾靖茹2人於民國113年3月29日離婚，曾靖茹與陳

華倫為現任男女朋友。陳泰羽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

恐嚇取財之單一犯意，於113年5月9日22時許，在電話中以

陳華倫介入其與曾靖茹之婚姻為由，要求陳華倫給付精神損

害賠償，又接續於同年5月10日22時16分許，至臺南市○○

區○○路000號陳華倫所開設之老城門火鍋店，語帶威脅向

陳華倫表示如沒誠意要談，要叫一些手腳不正常的人來捧場

等情（詳如附錄一所示對話內容），再接續於同年5月12日1

6時30分許，前往上開火鍋店，詢問陳華倫稱：睡別人老婆

要不要賠錢，煙彈要不要付錢等語（詳如附錄二㈠所示對話

內容），經陳華倫否認、拒絕後，陳泰羽即離開現場，並於

同日16時55分許，駕車至安平區永華路2段811號小北百貨台

南永華店，購買紅色油漆1桶、松香水2桶、塑膠箱、手套、

鐵鎚等物。其於同日17時許，先至安平區府平路144巷內，

將油漆及松香水倒入塑膠箱攪拌混合，再於同日17時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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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承前恐嚇取財之犯意及基於毀損之犯意，前往上開火鍋

店，又其明知上開地點為火鍋店，且正值晚餐時間，店內有

客人用餐，而係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亦可預見當時該處客

人使用爐火煮食之情況，如朝火源潑灑易燃物，一旦遇火燃

燒，火勢可能延燒建築物及現場人員，仍基於縱放火燒燬現

有人所在之建築物及造成他人受傷，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

定故意，先持鐵鎚毀損落地窗玻璃2面，足以生損害於陳華

倫，且未待店內人群離去，旋即將油漆和松香水混合之易燃

液體潑向店內開啟瓦斯爐火烹煮火鍋之桌面，致引發火勢，

並延燒到走避不及之顧客張阿珍及曾靖茹身上，致曾靖茹受

有左前臂一度燒燙傷、左側下肢深二度火焰燒傷及表面積5%

等傷害，而張阿珍受有雙下肢及右上肢深二度燒傷共約體表

面積15%等傷害，同時致該建築物外牆、內部天花板受煙

燻、候位區及餐飲區之桌椅等物受燒碳化、燒損（詳如附表

一所示）。嗣店內火勢經陳華倫以滅火器滅火及周遭鄰居噴

水撲滅，火鍋店所在建築物主要結構未經燬燒而未遂，陳泰

羽亦未因此獲取金錢而恐嚇取財未遂。員警據報前往現場處

理，在未確切知悉掌握犯罪行為人前，陳泰羽即主動坦承上

開犯行，並經警當場扣得如附表二所示之物，而悉上情。

二、案經陳華倫（告訴代理人施志遠律師）、張阿珍（告訴代理

人張璟御）、曾靖茹告訴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移送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判決所引用為判斷基礎之下列證據，關於被告以外之人於

審判外陳述之傳聞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辯護人於審判

程序中均同意作為證據使用，或知有傳聞證據之情形而未於

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

況，並無取證之瑕疵或其他違法不當之情事，亦無證據力明

顯過低之情形，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依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5規定，認均具有證據能力；關於非供述證據部分，

則均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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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之反面解釋，亦應有證據能力。

二、訊據被告固坦承有上開所載之客觀事實，及毀損他人物品

罪、恐嚇危害安全罪、過失傷害罪、失火燒燬他人所有物罪

等罪名，惟矢口否認有何恐嚇取財未遂、放火燒燬現有人所

在之建築物未遂或殺人未遂之犯行，並辯稱：確實有跟陳華

倫要求精神賠償，及前妻曾靖茹買電子煙彈的欠款，並有對

陳華倫說會叫一些朋友去捧場，但朋友都會有扭到或受傷的

狀況，沒有叫手腳不正常的人去捧場；發生火災當天找完陳

華倫之後很生氣，就到小北百貨買完東西回到店裡想砸店、

潑漆，也有先大喊三、四次說「這裡等下要處理事情，無關

的人都先出去」，怕有人以為伊是亂講的，所以就先砸破落

地窗，然後人群就開始往外離開，伊潑灑油漆跟松香水是朝

沒有人的地方潑，沒有想到會引起火災。當天看到起火、有

人受傷，認為事情比較嚴重，就不敢離開現場，站在原地等

警方逮捕，伊真的不知道油漆跟松香水是易燃物、會引起火

勢，潑這些東西原本只是想要讓他們難以營業，如果真的要

縱火就應該要帶汽油過去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主張：

㈠放火部分：被告進到店裡是先砸玻璃窗、疏散人群，最後

才潑灑油漆，並沒有刻意點火的動作，因為案發地點是火鍋

店有火源才引發火勢，足證被告當初應該是以毀損為目的，

否則只要引起火勢就足以毀損店面所有物品，沒有必要先砸

玻璃窗；又被告會添加松香水，也是根據一般社會經驗，以

松香水稀釋油漆易於潑灑，且其潑漆時幾乎沒有任何防備，

所以導致自己手臂也被燒傷，可見被告主觀上沒有意識到這

樣的行為會引起火災，欠缺放火犯意，且案發後被告也停留

在現場，並未任意離去容任火勢蔓延，與一般放火者行為模

式不同，應從輕論以失火罪嫌。㈡殺人未遂部分：被告僅與

告訴人陳華倫、曾靖茹存有糾紛，與其他在場之人沒有恩

怨，被告主觀上沒有預料會起火或波及他人，潑漆前有事先

疏散人群，潑灑方向也是朝向無人之桌面，可見其並無殺人

之犯意。㈢恐嚇取財部分：被告主張陳華倫有侵害配偶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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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是否成立容有爭執，被告主觀上認為陳華倫有賠償義

務，與其是否承諾賠償無關，應認為被告欠缺不法所有之意

圖。㈣被告案發後停留現場，並向員警坦承犯行，又其偵

查、審理時均坦承所有客觀事實，犯後態度良好；事後亦與

張阿珍達成調解，待交保後即可以履行賠償義務，另與陳華

倫、曾靜茹就賠償金額已經達成共識，係因其等要求被告父

母連帶負賠償責任，才未能調解成立，請求審酌上情，予以

從輕量刑等語。經查：

  ㈠被告與曾靖茹於113年3月29日離婚，曾靖茹與陳華倫為現任

男女朋友。被告於113年5月9日22時許，在電話中以陳華倫

介入其與曾靖茹之婚姻為由，要求陳華倫給付精神損害賠

償，又於同年5月10日22時16分許，至臺南市○○區○○路0

00號陳華倫所開設之老城門火鍋店，向其表示要找人來捧場

等語（詳如附錄一所示對話內容）；再於同年5月12日16時3

0分許，前往上開火鍋店，詢問陳華倫睡別人老婆要不要賠

錢及煙彈要不要付錢等語，經陳華倫否認、拒絕（詳如附錄

二㈠所示對話內容），被告即離開現場，並於同日16時55分

許，駕車至安平區永華路2段811號小北百貨台南永華店，購

買紅色油漆1桶、松香水2桶、塑膠箱、手套、鐵鎚等物。被

告復於同日17時許，至安平區府平路144巷內，將油漆及松

香水倒入塑膠箱攪拌混合，再於同日17時5分許，前往上開

火鍋店，先持鐵鎚毀損落地窗玻璃2面，且未待店內人群離

去，旋即將油漆和松香水混合液體潑向店內桌面，致引發火

勢（過程如附錄二㈡所示），並延燒到走避不及之顧客張阿

珍及曾靖茹身上，致曾靖茹受有左前臂一度燒燙傷、左側下

肢深二度火焰燒傷及表面積5%等傷害，而張阿珍受有雙下肢

及右上肢深二度燒傷共約體表面積15%等傷害，同時致該建

築物外牆、內部天花板受煙燻、候位區及餐飲區之桌椅等物

受燒碳化、燒損（詳如附表一所示）。嗣店內火勢經陳華倫

以滅火器及周遭鄰居持水管噴水撲滅，員警據報前往現場處

理，並扣得鐵鎚1支、塑膠箱及蓋1組、油漆（松香水）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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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及手套2個等物各節，均據被告所是認，並有告訴人陳華

倫於警詢時之指述、偵訊時之證述（警卷第15至19頁，偵卷

第86至87頁）、告訴人曾靖茹於警詢時之指述、偵訊時之證

述（警卷第23至27頁，偵卷第86至87頁）、告訴代理人張璟

御於警詢時之指述、偵訊時之證述（警卷第29至34頁，偵卷

第86至87頁）、告訴人張阿珍於警詢時之指述（本院卷1第2

79至282頁）、被告與陳華倫於113年5月10日22時16分起之

對話內容譯文1份（附錄一，警卷第119至121頁）、臺南市

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1份

（警卷第35至39頁）、路口監視器影像截圖9張（警卷第43

至45、53至55頁）、曾靖茹提供之手機影像截圖7張（警卷

第45至51頁）、現場照片13張（警卷第57至64頁）、小北百

貨店內監視器影像截圖10張（警卷第65至69頁）、小北百貨

113年5月12日銷貨明細表1紙（警卷第123頁）、張阿珍之國

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113年5月12日、113年5月23日中

文診斷證明書2紙（警卷第117頁，偵卷第95頁）、曾靖茹之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113年5月12日受理家庭暴力事件

驗傷診斷書、113年5月21日診斷證明書各1紙（偵卷第97至9

9頁）、臺南市政府消防局113年6月13日南市消調字第11300

16253號函暨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電子檔（光碟片）1份（本

院卷1第59至60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113年6月1

7日南市警四偵字第1130374755號函暨臺南市○○區○○路0

00○000號火災案之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本院卷1第137

頁、第140至251頁、第291至361頁，本院卷2第3至75頁）、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113年6月20日南市警鑑字第1130370925號

鑑定書（本院卷2第133至135頁）、本院113年7月22日勘驗

筆錄（本院卷2第158至161頁）在卷可稽，上開部分事實及

被告坦承砸毀落地窗之毀損犯行，均堪以認定。

  ㈡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未遂及傷害部分：

　1.本件經臺南市政府消防局研判老城門火鍋店起火原因，火災

原因調查鑑定書摘要記載：1.經勘查編號8桌之爐1時，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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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斯桶管線並無脫落之情形，且爐具之高壓軟管管線及配件

亦無脫落或受嚴重燒損之情形；另據火警案店家負責人陳華

倫及其女友曾靖茹所製作之調查筆錄：「上址建物店内所使

用之液化瓦斯桶並沒有洩漏之情形，也沒有聞到有瓦斯洩漏

的氣味。」，因之，排除因「瓦斯漏氣」引燃周邊可燃物造

成火災之可能性。2.於餐飲區內編號第8號桌桌面上採集燃

燒後之殘餘物後，函請內政部消防署實驗室鑑定，鑑定結

果：「檢出中質芳香烴溶劑（油漆溶劑）成分。」。「油漆

溶劑」為一種成份介於芳香烴與脂肪烴間的溶劑，國内俗稱

「松香水」，其中芳香烴含量約佔40%至60%，閃火點為70°C

（°F），顯示該油漆内另外含有被告自行購買、添加具有易

揮發、易燃性之「松香水」有機溶劑。經勘察、逐層清理、

挖掘起火處後，並參據轄區安平消防分隊火災出動觀察紀

錄、救護紀錄表及本案關係人等之談話筆錄内容後，在排除

「瓦斯漏氣」引火之可能性，本次火警案之起火原因以「人

為縱火-有機溶劑(油漆溶劑）」引燃周邊可燃物造成火災之

可能性最大等情，有上開臺南市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

在卷可憑，應認為係被告將易揮發、易燃性之「松香水」調

和於油漆之中，並朝店內烹煮食物爐火未關閉之桌面，潑灑

合「松香水」之油漆，始引發火勢無疑，並因此延燒到走避

不及之顧客張阿珍及曾靖茹身上。

　2.被告雖然稱不知道松香水是易燃物云云，然松香水是易燃物

應為一般社會常識，被告為成年人，具有相當社會生活經

驗，又非至愚之人，對此尚難諉稱不知，且為避免發生危

險，在松香水等易燃物之包裝上，均會有警示標誌，被告辯

稱不知云云，應為卸責之詞。其次，被告辯稱砸店及潑漆是

要讓陳華倫難以清洗、不能營業。然查被告已不止一次到老

城門火鍋店，應知悉該火鍋店有使用爐火之情，又其於113

年5月12日案發當日至小北百貨台南永華店，購買紅色油

漆、松香水等物後，再次回到老城門火鍋店係17時4分，其

亦應知悉當時正值用餐時間，店內會有用餐客人，亦會有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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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爐火烹煮火鍋之情。再參以附錄二㈡勘驗筆錄及曾靖茹提

供之手機影像截圖7張（警卷第45至51頁）、臺南市政府消

防局現場照相資料用紙之截圖照片（本院卷2第59至63頁）

所示，可見被告一進到店內將裝有紅色油漆之長方形盒子放

置在地上，原本8號桌客人並未關閉爐火瓦斯開關，旋緊急

離開現場，被告即拿起鐵鎚敲擊中間之落地窗戶2下，敲完

後拿鐵鎚走向畫面最右邊落地窗戶，並說：「拍謝喔，麻煩

你們出去一下喔」，並持續敲擊右邊及中間之落地窗，雖用

餐客人持續開始走避，然被告並未等待店內客人或工作人員

全部離開，旋走回用餐區抬起該紅色長方形盒子往其前方放

置有火鍋之桌子（即未關爐火之8號桌）潑灑紅色油漆，引

發火焰燃起，並傳出尖叫聲等情，由被告出聲示警至潑灑油

漆間隔不到30秒，當時現場明顯可見仍有多位客人未及離

開，且曾靖茹亦持手機攝影蒐證，站在被告潑灑方向5號桌

處，在如此緊急、慌亂過程中，客人倉促急於避難逃離現

場，而未能注意關閉爐火確有可能，而被告明知爐火烹飪火

鍋會有火源，如朝向火源處潑灑易燃物，一旦遇火燃燒，火

勢可能延燒店內桌椅、物品並進而燒燬建築物，同時使現場

人員因此燒傷，其卻未選擇朝向大門、玻璃窗、牆壁、地

面、飲料區等無火源處潑灑油漆，也未有任何確認之舉，同

時未待現場人員全部退去，即朝向放置有火鍋而有爐火火源

之桌子潑灑易燃液體，足見其有縱然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

建築物及造成有人受傷，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甚

明。

　3.按刑法第173條所謂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係指行為人於放

火行為當時，現有人在內而言（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90

號、95年度台上字第515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燒

燬」，係指火力燃燒，喪失物之效用而言，必須其物喪失主

要效用，始得謂放火既遂（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8230號

裁判意旨參照）。被告以上開朝放置火鍋而有爐火火源之桌

子潑灑含易燃松香水之油漆，致起火燃燒，顯已著手放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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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並導致老城門火鍋店建築物受燒後，有如附表一所示之

外牆、內部天花板受煙燻、候位區及餐飲區之物受燒碳化、

燒損等情，然該火鍋店建築物之屋頂、牆壁、樑柱等重要結

構尚未達於喪失其主要效用之燒燬程度，應僅係未遂。

　4.辯護人雖以被告本身亦受有燒燙傷，主張其應無預見會引發

火勢乙事，然觀被告之救護紀錄表（本院卷2第66頁），記

載被告受有肢體、燒燙傷、二度2%及肢體左手掌、第二指、

撕裂傷、3公分；被告自述左手遭玻璃割傷、右手潑漆時遭

火鍋瓦斯爐引火燙傷等情，可知其左手所受之撕裂傷，係砸

毀落地窗玻璃時所造成，被告確有毀損、砸店之犯意，仍於

過程中導致左手受傷，據此，尚難僅以被告右手受有燙傷，

即反推其無預見起火可能性，而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㈢恐嚇取財部分：

　1.被告於113年5月9日22時許，已撥打電話以陳華倫介入其與

曾靖茹之婚姻為由要求賠償，再於同年5月10日22時16分許

至老城門火鍋店，亦以此為由，向陳華倫表示如沒誠意要

談，要叫一些手腳不正常的人來捧場等情（詳如附錄一所示

內容），又於同年5月12日16時30分許，前往上址，再次詢

問陳華倫稱：睡別人老婆要不要賠錢，煙彈要不要付錢等語

（詳如附錄二㈠所示內容），係以陳華倫與其前妻曾靖茹在

離婚前有不當親密關係，及曾靖茹有購買電子煙之煙彈未付

錢為由，索討賠償及相關費用。然觀附錄一、二㈠所示內

容，陳華倫始終否認與曾靖茹在其婚姻存續中有發生關係，

且從未允諾賠償任何費用，並表示那是被告主觀認定，請被

告提出告訴等語，無法認定被告所述為真。又被告所稱之曾

靖茹IG對話紀錄，尚無法證明陳華倫與曾靖茹確有在其與曾

靖茹婚姻關係存續中發生不正常之親密關係，是被告並無明

確之證據，僅憑自己主觀認定而以上開理由索求金錢賠償，

難謂無不法所有之意圖。另關於煙彈費用乙事，陳華倫也在

對話中向被告表示「你不是說不用了嗎？」、「就說不用了

啊，現在又要了，他都說那你免費提供嘛。」，則當初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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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曾靖茹向被告購買，並非無疑；又被告於審理時陳稱是離

婚後，曾靖茹向其購買（本院卷2第334頁），既然兩人已經

離婚，如係有償交易，被告於交易當下即應向曾靖茹收取費

用，如曾靖茹未給付，亦應留下憑證作為日後收款依據，然

被告卻未能提出任何證據，即要向陳華倫索討10幾萬之費

用，況若為曾靖茹向其購買，被告應向曾靖茹請求，怎會要

求陳華倫付費，亦不合理，是辯護人主張被告並無為自己不

法所有之意圖，要難採信。

　2.其次，觀諸被告以上開理由向陳華倫索討金錢之手段，係告

以要叫人來捧場，但「我叫的朋友，不過我叫的人他們手腳

都不是多正常，有可能有可能會不小心翻…，翻倒湯、還是

甚麼的」，顯然刻意找手腳不正常之人，還揚言會有打翻湯

等等情狀，係有意造成陳華倫的麻煩、影響該店生意，並非

真心找人捧場，被告於審理時亦陳稱：要說要找手腳不正常

的人捧場是要叫人鬧場，因為跟前妻有糾紛（本院卷2第330

至331頁），是被告上開恫嚇言語，確實可能對於經營者陳

華倫造成威脅；被告經陳華倫一再否認、拒絕，為達成目

的，竟想用砸店、潑漆的方式威脅要錢，顯然係以不法手段

去滿足個人財產利益，並足以使陳華倫心生畏懼，是被告所

為該當恐嚇取財甚明。

  ㈣綜上，被告所辯，均無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

均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之放火罪或失火罪所保障者乃社會法益，其所直接侵

害之法益，為一般社會之公共安全，雖私人之財產法益亦同

時受侵害，但既列入公共危險罪章內，自以社會公安之法益

為重；況放火或失火行為原含有毀損性質，如燒燬現供人使

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罪，自係指供人居住或有人

所在之房屋整體而言，應包括墻垣及該住宅（建築物）內所

有設備、傢俱、日常生活上之一切用品。故一個放火或失火

行為，若同時燒燬住宅（建築物）及其內所有其他物品，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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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該其他物品為他人或自己所有，與同時燒燬數犯罪客體者

之情形不同，均不另成立刑法第175條放火、失火燒燬住宅

以外他人或自己所有物罪（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1471號、

83年度台上字第2253號、85年度台上字第2608號判決意旨參

照）。據此，被告上開潑灑含有松香水之油漆，而引發火勢

之行為，導致延燒該建築物內之物品部分，即不另成立刑法

第175條第1項之放火燒燬住宅、建築物以外他人所有物罪或

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46條第3項、第1項之恐嚇取財未

遂罪、同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同法第173條第3

項、第1項之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未遂罪及同法第2

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又被告已著手於上開恐嚇取財及放火

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犯行而不遂，應依刑法第25條第2

項之規定，按既遂之刑減輕之。

　㈢公訴意旨認被告放火之行為，亦同時該當犯刑法第271條第2

項、第1項之殺人未遂罪。查被告持含有松香水之油漆朝有

爐火之桌面潑灑引發火勢，確有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之

可能，惟考量被告所使用之易燃物為松香水，並非更容易燃

燒之汽油，且其僅與陳華倫、曾靖茹間存有糾紛，想要索討

金錢，當無殺害其2人或在場不認識之其他人之動機或必

要，應認被告所為不該當殺人罪嫌，公訴意旨上開主張，容

有誤會，然起訴之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並經本院於審理程序

時，告知被告變更後適用之法條（本院卷2第321頁），且予

被告及辯護人辯明之機會，業已保障被告之防禦權，爰依刑

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㈣被告數次向陳華倫索求金錢經否認、拒絕，即先告以要請手

腳不方便的人到店捧場鬧事，而後以上開砸毀落地窗及潑灑

含有易燃之松香水油漆放火等行為，達到對於陳華倫為恐嚇

取財未遂犯行，係本於同一犯罪動機、目的，在密切接近之

時間、地點實施，且侵害同一法益，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

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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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又被告以上開砸店、潑漆放火行為，同時造成曾靖茹、

張阿珍受有傷害，而觸犯恐嚇取財未遂罪、毀損他人物品

罪、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未遂罪及傷害罪等罪名，

具有行為不法之一部重疊關係，得評價為一行為，為想像競

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刑法第173條第3項、

第1項之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未遂罪處斷。

　㈤本案查獲經過，係警方接獲報案到場，見該店家玻璃遭砸毀

及遭潑灑紅漆引發火勢，立即通知消防隊到場處理，現場民

眾張阿珍遭到燒傷正在沖水降溫，由119救護人員送往成大

醫院就醫，現場民眾指稱本案係在場一名藍衣黑褲之男子所

為，警方上前盤查時，該名男子亦主動坦承該案放火等行為

係自己所為，盤查其身分為陳泰羽，後續警方依殺人未遂、

恐嚇取財、毀損、公共危險（放火）、傷害等之現行犯將其

逮捕等情，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113年7月5日南市

警四偵字第1130423940號函暨員警113年7月3日職務報告、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113年9月24日南市警四偵字第11

30600836號函暨員警113年9月22日職務報告（本院卷2第141

至144頁、第289至291頁）附卷可參，是現場雖有民眾指出

行為人為「藍衣黑褲之男子」，然藍衣黑褲並非獨特之特

徵，又案發後情況混亂，現場除有原本店內人員、顧客及救

火民眾、警消、救護人員，亦有圍觀民眾，從而，員警第一

時間盤查被告時，是否已有確切之證據可合理懷疑被告為犯

罪嫌疑人，尚非無疑，是應認被告係於有偵查權之機關或公

務員發覺其為犯罪行為人前，主動坦承本案犯罪事實，而自

首犯罪並接受裁判，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

並依法遞減輕之。

　㈥爰審酌被告因主觀認為陳華倫於其與曾靖茹婚姻關係存續中

發生不正常之男女關係，及藉曾靖茹之煙彈費用為由，即先

告以陳華倫要請手腳不方便的人到店捧場鬧事恫嚇之，而後

又以上開砸店、潑漆激進之行為欲達成目的，逼迫陳華倫就

範，且因其將油漆和松香水混合之易燃液體潑向店內點燃爐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一頁



火煮食火鍋之桌面，致引發火勢，並延燒到無辜顧客張阿珍

及曾靖茹，造成其等受有傷害，亦使陳華倫遭受財產上之損

失，被告態度囂張惡劣、目無法紀，所為危害社會秩序及公

共安全甚鉅，殊無可取。惟考量被告犯後坦承毀損犯行，及

客觀犯罪事實之犯後態度，並與張阿珍達成調解，有本院11

3年度南司刑移調字第728號調解筆錄1份（本院卷2第205至2

06頁）在卷可佐，另因賠償條件無法達成共識，未能與陳華

倫、曾靖茹調解成立或予賠償等情，應認非全無悔意；兼衡

被告自陳教育程度為專科畢業，離婚、無子女，入監前從事

經營買賣電子菸之煙彈工作，需要扶養父母親，及亦因此次

犯行受有傷害，暨其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

所生損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㈦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均為被告所有，供其犯上開犯行所

用，已據被告陳明在卷，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

沒收之。

四、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

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昆廷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奕翔、張雅婷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蕭雅毓

                                法  官  張瑞德

                                法  官  廖建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秋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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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第173條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

車、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

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項之物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

下罰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

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46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

金。

【附錄一：錄音譯文】

（錄音時間：113年05月10日22時16分開始，地點：臺南市○○

區○○路000號老城門火鍋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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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陳華倫：啊我們十點界打烊了。我們就沒收客了，你明

　　   天遭點來吃好嗎？我請你。（台語）

00：28 被告：不用你請我啦，免錢的最貴，不要啦。（台語）

00：33 陳華倫：我們賣…（模糊），很便宜了，不然你點貴一

       點對不？（台語）

00：38 被告：免啦！又不是沒錢吃飯！（台語）

00：42 陳華倫：我知道你有啦！呵呵。（台語）

       要不要拿一張椅子給你坐啊！我看你站整天了（台語）

00：49 被告：不用啦！我明天會準備椅子來坐，順便準備大聲

       公來喊，幫你幫你幫你們拉生意啦。（台語）

00：56 陳華倫：沒關係…，你要怎麼做都是你的事情，每個人

       有每個人的自由。（台語）

01：01 被告：嘿啊！這樣就好了啊，不然你就…那邊啊（模糊

       ），把整個第四分局都叫來。（台語）

01：07 陳華倫：沒關係沒關係，我就跟你說我們要下班了，我

       們等等要走了。（台語）

01：09 被告：不用不用，你不用跟我說你們要下班。（台語）

01：11 陳華倫：給你尊重一下嘛！（台語）

01：12 被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們如果沒誠意要談，

       不用尊重我，反正…。（台語）

01：13 陳華倫：你不是要喬事情！我感覺你也很沒誠意，你要

       這樣講對嗎，我也是好好在這邊跟你談。（台語）

01：19 被告：你要說這種瘋話…（台語）

01：21 陳華倫：今天如果談不定，明天繼續談嘛，對啊。（台

       語）

01：26 被告：我也沒什麼，隨便你們啦。（台語）

01：28 陳華倫：我們也沒差，我們人都在這裡啊，對啊。（台

       語）

01：45 被告：我什麼沒有，時間很多，我沒差。（台語）

01：51 被告：啊如果生意不好，我多叫人來捧場，沒關係。（

       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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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4 陳華倫：我們生意，我們生意真的不太好，你看也知道

       。（台語）

01：56 被告：沒關係啦，我叫人來捧場嘛，哪有關係。（台語

       ）

01：59 陳華倫：這樣謝謝啦，謝謝啦謝謝。（台語）

02：01 被告：嘿啦。（台語）

02：15 被告：我叫的朋友，不過我叫的人他們手腳都不是多正

　　   常，有可能有可能會不小心翻…，翻倒湯、還是甚麼的

　   　，這些我都…，我實說的那些客人我不知道。（台語）

02：22 陳華倫：沒關係沒關係…沒關係沒關係…，你要怎麼做

       都沒關係，你要怎麼做都沒關係，你要怎麼做都沒關係

　　　 ，那是你的自由，那是你的自由嘛。都是你的自由。（

　　　 台語）

02：32 被告：那不是我的自由，我說的，我拜託我的朋友來給

       你捧場！（台語）

02：37 陳華倫：謝謝啦，我在跟你說謝謝啦，啊你說你要怎樣

       你就去做就好。（台語）

02：37 被告：我就說他們手腳有時候不是很理想嘛！（台語）

02：40 陳華倫：沒關係你就去做啊，你要怎樣，大家都是成年

       人了嘛，你要怎麼做都沒關係。（台語）

02：44 被告：啊你會說成年人，啊叫大人出來…呵！不要在那

       邊說…呵，說…呵。（台語）

02：45 陳華倫：對啊對啊…，呵！啊你的大人知道跟她（曾靖

       茹）…（模糊）婚姻，揪出來大家講一講，看多少，你

       也不要啊，我也知道你在想什麼。（台語）

02：54 被告：我直接跟你說…（模糊），你也不要啊。（台語

       ）

02：56 陳華倫：對啊我也不要啊，跟你說折衷的方法，你都不

       要，你什麼都不要嘛，對啊。沒關係我們慢慢想沒關係

       。對不，明天再繼續慢慢談啊，我們都在這邊嘛。啊休

       息我們就沒有來喔。（台語）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五頁



03：12 被告：我都無所謂。

03：15 陳華倫：你的自由嘛，都是你的自由嘛。（台語）

【附錄二：勘驗標的為「毀損現場影片」資料夾內「IZYA828

0」、「VAAE7168」檔案】

㈠「IZYA8280」（全長1分53秒）檔案勘驗結果：

編號 檔案時間 內容

01 00分01秒　

至01分21秒

（陳泰羽身穿藍色有「EIPIN」白色字樣之短袖上衣

站在櫃台前方。）

男聲（按為陳華倫）：啊現在看要怎樣啊？

陳泰羽：你要賠多少？

男聲：為什麼要賠勒？我真的也沒怎樣啊。

陳泰羽：你睡別人老婆還沒怎樣？

男聲：我睡別人老婆，已經離婚了。

陳泰羽：好，這樣不要緊。不，離婚。

男聲：小聲點。

陳泰羽：我跟你講，你睡的時間是我們還是結婚的

時候，所以。

男聲：那是你認為的啦。

陳泰羽：好，不要緊，第二件事情。

男聲：小聲點。

陳泰羽：吃東西、買東西（以右手手指指向櫃台

內），要不要付錢？要吧。

男聲：什麼東西？

陳泰羽：煙彈（音譯）啊。

男聲：煙彈喔。

陳泰羽：啊有要有要，我要用錢嗎？（雙手叉腰）

男聲：你不是說不用了嗎？

陳泰羽：（雙手叉腰）我哪時跟你說不用？

男聲：就說不用了啊，現在又要了，他都說那你免

費提供嘛。

陳泰羽：喔好。

陳泰羽拍手一下。

男聲：我是跟他講，讓我講，都不要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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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VAAE7168」檔案（全長33秒）勘驗結果：

陳泰羽：（以左手在上半身前平行揮一下）都不要

趕人，都不講。

男聲：讓我講完話好不好，拜託陳先生。我有跟他

講，東西都是成本，不要太離譜，不是開口就是十

幾萬，我也很懷疑那是什麼東西，一個東西要十幾

萬。

陳泰羽：（轉身，再合掌一下）我跟你講，不要

緊，我有要跟你講。

男聲：我現在在跟你講啊，你慢慢講嘛。

陳泰羽：現在在講一件東西，你在那邊說我練瘋

話。

男聲：啊那十幾萬太離譜，什麼東西？

（畫面右上方出現一位戴黑口罩之男子。）

陳泰羽：好啊，你睡別人老婆你也不要講。

男聲：啊你就去告嘛，我跟你說沒有嘛。

（陳泰羽開門離開。）

編號 檔案時間 內容

01 00分01秒　

至00分33秒

陳泰羽身穿藍色短袖上衣蹲在畫面右下角，將包著

塑膠袋之鐵鎚放在地上，打開紅色長方形盒子之藍

色蓋子，之後拿起鐵鎚。畫面右上方有一女子穿黑

色衣裙站立。

身穿黑色短袖上衣黑色長褲男子：打電話報警。陳

泰羽右手拿鐵鎚敲畫面最左邊落地窗戶一下，再以

雙手拿鐵鎚敲該落地窗戶第二下。敲完後陳泰羽右

手拿鐵鎚走向畫面最右邊落地窗戶，並說：「拍謝

喔，麻煩你們出去一下喔」，畫面上方用餐客人一

位由畫面下方離開現場，其他三位避開。

陳泰羽以雙手拿鐵鎚敲畫面最右邊落地窗戶一下，

再以右手拿鐵鎚敲中間落地窗戶一下，雙手拿鐵鎚

敲中間落地窗戶一下，中間落地窗戶被敲破、敲

碎。陳泰羽從用餐區走回櫃台旁紅色長方形盒子

處，客人陸續離開。陳泰羽抬起該紅色長方形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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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往其前方桌子處潑灑紅色液體，火焰燃起，並響起

尖叫聲。

編號 位置 受燒情況

1 建築物

外觀

建築物南側外牆、鐵捲門上端略受煙燻。

2 候位區 1.候位區椅子坐墊燒熔（失）、内襯泡棉外露。

2.東南側櫃檯附近處天花板及牆面受煙燻。

3 餐飲區 1.餐飲區内編號3號桌之東北側桌緣、桌身受燒碳

化；3號桌北側椅子坐墊受燒損。

2.編號5至8桌桌面有受燒碳化、燒損之情形：

①編號5桌北面並無受燒之情形，桌面及南側桌緣、

桌身局部受燒碳化。

②編號6桌東端略碳化，桌面及南側及西南側桌緣、

桌身受燒碳化；編號6桌桌面及南側桌緣、桌身受

燒碳化。

③編號7桌桌面及北側桌緣受燒碳化，西側桌緣貼皮

局部碳化、燒裂；編號7桌桌面及南側桌緣、桌身

受燒碳化。

④編號8桌桌面及北側、西側桌緣大面積嚴重受燒碳

化；編號8桌南側桌緣、桌身局部嚴重碳化，其旁

邊椅子椅墊泡棉嚴重燒失，鐵質骨架受燒後嚴重變

色、鏽蝕；編號8桌桌面木質貼皮及可燃物受燒後

大部碳化、燒失，南側桌緣、桌身受燒碳化；另編

號8號桌所使用瓦斯桶置放空間内頂板局部燻黑；

掀開桌面後，聲現爐1高壓軟管管線表面局部受燒

熔，形狀尚完整，爐2高壓軟管管線表面略受燒

熔，桌面底部爐具出口處周圍略受碳化。

⑤編號7桌東南角落桌緣與編號8桌西南角落桌緣受燒

後嚴重碳化，北側桌緣西端及桌身上端受燒碳化，

其旁邊椅子之坐墊外層披覆部分受燒熔（失），形

狀尚可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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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扣案物】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備註

1 鐵鎚1支 執行時間：113年5

月12日17時37分起

至17時47分止

執行處所：台南市

○○區○○路000號

2 塑膠盒1個

3 塑膠盒蓋1個

4 油漆桶（松香水）3個

5 手套2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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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7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泰羽








選任辯護人  王翊瑋律師
上列被告因殺人未遂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344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泰羽犯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未遂罪，處有期徒刑貳年陸月。
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均沒收。
    事  實
一、陳泰羽與曾靖茹2人於民國113年3月29日離婚，曾靖茹與陳華倫為現任男女朋友。陳泰羽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恐嚇取財之單一犯意，於113年5月9日22時許，在電話中以陳華倫介入其與曾靖茹之婚姻為由，要求陳華倫給付精神損害賠償，又接續於同年5月10日22時16分許，至臺南市○○區○○路000號陳華倫所開設之老城門火鍋店，語帶威脅向陳華倫表示如沒誠意要談，要叫一些手腳不正常的人來捧場等情（詳如附錄一所示對話內容），再接續於同年5月12日16時30分許，前往上開火鍋店，詢問陳華倫稱：睡別人老婆要不要賠錢，煙彈要不要付錢等語（詳如附錄二㈠所示對話內容），經陳華倫否認、拒絕後，陳泰羽即離開現場，並於同日16時55分許，駕車至安平區永華路2段811號小北百貨台南永華店，購買紅色油漆1桶、松香水2桶、塑膠箱、手套、鐵鎚等物。其於同日17時許，先至安平區府平路144巷內，將油漆及松香水倒入塑膠箱攪拌混合，再於同日17時5分許，承前恐嚇取財之犯意及基於毀損之犯意，前往上開火鍋店，又其明知上開地點為火鍋店，且正值晚餐時間，店內有客人用餐，而係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亦可預見當時該處客人使用爐火煮食之情況，如朝火源潑灑易燃物，一旦遇火燃燒，火勢可能延燒建築物及現場人員，仍基於縱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及造成他人受傷，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先持鐵鎚毀損落地窗玻璃2面，足以生損害於陳華倫，且未待店內人群離去，旋即將油漆和松香水混合之易燃液體潑向店內開啟瓦斯爐火烹煮火鍋之桌面，致引發火勢，並延燒到走避不及之顧客張阿珍及曾靖茹身上，致曾靖茹受有左前臂一度燒燙傷、左側下肢深二度火焰燒傷及表面積5%等傷害，而張阿珍受有雙下肢及右上肢深二度燒傷共約體表面積15%等傷害，同時致該建築物外牆、內部天花板受煙燻、候位區及餐飲區之桌椅等物受燒碳化、燒損（詳如附表一所示）。嗣店內火勢經陳華倫以滅火器滅火及周遭鄰居噴水撲滅，火鍋店所在建築物主要結構未經燬燒而未遂，陳泰羽亦未因此獲取金錢而恐嚇取財未遂。員警據報前往現場處理，在未確切知悉掌握犯罪行為人前，陳泰羽即主動坦承上開犯行，並經警當場扣得如附表二所示之物，而悉上情。
二、案經陳華倫（告訴代理人施志遠律師）、張阿珍（告訴代理人張璟御）、曾靖茹告訴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移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判決所引用為判斷基礎之下列證據，關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之傳聞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辯護人於審判程序中均同意作為證據使用，或知有傳聞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取證之瑕疵或其他違法不當之情事，亦無證據力明顯過低之情形，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具有證據能力；關於非供述證據部分，則均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亦應有證據能力。
二、訊據被告固坦承有上開所載之客觀事實，及毀損他人物品罪、恐嚇危害安全罪、過失傷害罪、失火燒燬他人所有物罪等罪名，惟矢口否認有何恐嚇取財未遂、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未遂或殺人未遂之犯行，並辯稱：確實有跟陳華倫要求精神賠償，及前妻曾靖茹買電子煙彈的欠款，並有對陳華倫說會叫一些朋友去捧場，但朋友都會有扭到或受傷的狀況，沒有叫手腳不正常的人去捧場；發生火災當天找完陳華倫之後很生氣，就到小北百貨買完東西回到店裡想砸店、潑漆，也有先大喊三、四次說「這裡等下要處理事情，無關的人都先出去」，怕有人以為伊是亂講的，所以就先砸破落地窗，然後人群就開始往外離開，伊潑灑油漆跟松香水是朝沒有人的地方潑，沒有想到會引起火災。當天看到起火、有人受傷，認為事情比較嚴重，就不敢離開現場，站在原地等警方逮捕，伊真的不知道油漆跟松香水是易燃物、會引起火勢，潑這些東西原本只是想要讓他們難以營業，如果真的要縱火就應該要帶汽油過去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主張：㈠放火部分：被告進到店裡是先砸玻璃窗、疏散人群，最後才潑灑油漆，並沒有刻意點火的動作，因為案發地點是火鍋店有火源才引發火勢，足證被告當初應該是以毀損為目的，否則只要引起火勢就足以毀損店面所有物品，沒有必要先砸玻璃窗；又被告會添加松香水，也是根據一般社會經驗，以松香水稀釋油漆易於潑灑，且其潑漆時幾乎沒有任何防備，所以導致自己手臂也被燒傷，可見被告主觀上沒有意識到這樣的行為會引起火災，欠缺放火犯意，且案發後被告也停留在現場，並未任意離去容任火勢蔓延，與一般放火者行為模式不同，應從輕論以失火罪嫌。㈡殺人未遂部分：被告僅與告訴人陳華倫、曾靖茹存有糾紛，與其他在場之人沒有恩怨，被告主觀上沒有預料會起火或波及他人，潑漆前有事先疏散人群，潑灑方向也是朝向無人之桌面，可見其並無殺人之犯意。㈢恐嚇取財部分：被告主張陳華倫有侵害配偶權行為，是否成立容有爭執，被告主觀上認為陳華倫有賠償義務，與其是否承諾賠償無關，應認為被告欠缺不法所有之意圖。㈣被告案發後停留現場，並向員警坦承犯行，又其偵查、審理時均坦承所有客觀事實，犯後態度良好；事後亦與張阿珍達成調解，待交保後即可以履行賠償義務，另與陳華倫、曾靜茹就賠償金額已經達成共識，係因其等要求被告父母連帶負賠償責任，才未能調解成立，請求審酌上情，予以從輕量刑等語。經查：
  ㈠被告與曾靖茹於113年3月29日離婚，曾靖茹與陳華倫為現任男女朋友。被告於113年5月9日22時許，在電話中以陳華倫介入其與曾靖茹之婚姻為由，要求陳華倫給付精神損害賠償，又於同年5月10日22時16分許，至臺南市○○區○○路000號陳華倫所開設之老城門火鍋店，向其表示要找人來捧場等語（詳如附錄一所示對話內容）；再於同年5月12日16時30分許，前往上開火鍋店，詢問陳華倫睡別人老婆要不要賠錢及煙彈要不要付錢等語，經陳華倫否認、拒絕（詳如附錄二㈠所示對話內容），被告即離開現場，並於同日16時55分許，駕車至安平區永華路2段811號小北百貨台南永華店，購買紅色油漆1桶、松香水2桶、塑膠箱、手套、鐵鎚等物。被告復於同日17時許，至安平區府平路144巷內，將油漆及松香水倒入塑膠箱攪拌混合，再於同日17時5分許，前往上開火鍋店，先持鐵鎚毀損落地窗玻璃2面，且未待店內人群離去，旋即將油漆和松香水混合液體潑向店內桌面，致引發火勢（過程如附錄二㈡所示），並延燒到走避不及之顧客張阿珍及曾靖茹身上，致曾靖茹受有左前臂一度燒燙傷、左側下肢深二度火焰燒傷及表面積5%等傷害，而張阿珍受有雙下肢及右上肢深二度燒傷共約體表面積15%等傷害，同時致該建築物外牆、內部天花板受煙燻、候位區及餐飲區之桌椅等物受燒碳化、燒損（詳如附表一所示）。嗣店內火勢經陳華倫以滅火器及周遭鄰居持水管噴水撲滅，員警據報前往現場處理，並扣得鐵鎚1支、塑膠箱及蓋1組、油漆（松香水）桶3個及手套2個等物各節，均據被告所是認，並有告訴人陳華倫於警詢時之指述、偵訊時之證述（警卷第15至19頁，偵卷第86至87頁）、告訴人曾靖茹於警詢時之指述、偵訊時之證述（警卷第23至27頁，偵卷第86至87頁）、告訴代理人張璟御於警詢時之指述、偵訊時之證述（警卷第29至34頁，偵卷第86至87頁）、告訴人張阿珍於警詢時之指述（本院卷1第279至282頁）、被告與陳華倫於113年5月10日22時16分起之對話內容譯文1份（附錄一，警卷第119至121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1份（警卷第35至39頁）、路口監視器影像截圖9張（警卷第43至45、53至55頁）、曾靖茹提供之手機影像截圖7張（警卷第45至51頁）、現場照片13張（警卷第57至64頁）、小北百貨店內監視器影像截圖10張（警卷第65至69頁）、小北百貨113年5月12日銷貨明細表1紙（警卷第123頁）、張阿珍之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113年5月12日、113年5月23日中文診斷證明書2紙（警卷第117頁，偵卷第95頁）、曾靖茹之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113年5月12日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113年5月21日診斷證明書各1紙（偵卷第97至99頁）、臺南市政府消防局113年6月13日南市消調字第1130016253號函暨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電子檔（光碟片）1份（本院卷1第59至60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113年6月17日南市警四偵字第1130374755號函暨臺南市○○區○○路000○000號火災案之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本院卷1第137頁、第140至251頁、第291至361頁，本院卷2第3至75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113年6月20日南市警鑑字第1130370925號鑑定書（本院卷2第133至135頁）、本院113年7月22日勘驗筆錄（本院卷2第158至161頁）在卷可稽，上開部分事實及被告坦承砸毀落地窗之毀損犯行，均堪以認定。
  ㈡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未遂及傷害部分：
　1.本件經臺南市政府消防局研判老城門火鍋店起火原因，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摘要記載：1.經勘查編號8桌之爐1時，發現瓦斯桶管線並無脫落之情形，且爐具之高壓軟管管線及配件亦無脫落或受嚴重燒損之情形；另據火警案店家負責人陳華倫及其女友曾靖茹所製作之調查筆錄：「上址建物店内所使用之液化瓦斯桶並沒有洩漏之情形，也沒有聞到有瓦斯洩漏的氣味。」，因之，排除因「瓦斯漏氣」引燃周邊可燃物造成火災之可能性。2.於餐飲區內編號第8號桌桌面上採集燃燒後之殘餘物後，函請內政部消防署實驗室鑑定，鑑定結果：「檢出中質芳香烴溶劑（油漆溶劑）成分。」。「油漆溶劑」為一種成份介於芳香烴與脂肪烴間的溶劑，國内俗稱「松香水」，其中芳香烴含量約佔40%至60%，閃火點為70°C（°F），顯示該油漆内另外含有被告自行購買、添加具有易揮發、易燃性之「松香水」有機溶劑。經勘察、逐層清理、挖掘起火處後，並參據轄區安平消防分隊火災出動觀察紀錄、救護紀錄表及本案關係人等之談話筆錄内容後，在排除「瓦斯漏氣」引火之可能性，本次火警案之起火原因以「人為縱火-有機溶劑(油漆溶劑）」引燃周邊可燃物造成火災之可能性最大等情，有上開臺南市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在卷可憑，應認為係被告將易揮發、易燃性之「松香水」調和於油漆之中，並朝店內烹煮食物爐火未關閉之桌面，潑灑合「松香水」之油漆，始引發火勢無疑，並因此延燒到走避不及之顧客張阿珍及曾靖茹身上。
　2.被告雖然稱不知道松香水是易燃物云云，然松香水是易燃物應為一般社會常識，被告為成年人，具有相當社會生活經驗，又非至愚之人，對此尚難諉稱不知，且為避免發生危險，在松香水等易燃物之包裝上，均會有警示標誌，被告辯稱不知云云，應為卸責之詞。其次，被告辯稱砸店及潑漆是要讓陳華倫難以清洗、不能營業。然查被告已不止一次到老城門火鍋店，應知悉該火鍋店有使用爐火之情，又其於113年5月12日案發當日至小北百貨台南永華店，購買紅色油漆、松香水等物後，再次回到老城門火鍋店係17時4分，其亦應知悉當時正值用餐時間，店內會有用餐客人，亦會有使用爐火烹煮火鍋之情。再參以附錄二㈡勘驗筆錄及曾靖茹提供之手機影像截圖7張（警卷第45至51頁）、臺南市政府消防局現場照相資料用紙之截圖照片（本院卷2第59至63頁）所示，可見被告一進到店內將裝有紅色油漆之長方形盒子放置在地上，原本8號桌客人並未關閉爐火瓦斯開關，旋緊急離開現場，被告即拿起鐵鎚敲擊中間之落地窗戶2下，敲完後拿鐵鎚走向畫面最右邊落地窗戶，並說：「拍謝喔，麻煩你們出去一下喔」，並持續敲擊右邊及中間之落地窗，雖用餐客人持續開始走避，然被告並未等待店內客人或工作人員全部離開，旋走回用餐區抬起該紅色長方形盒子往其前方放置有火鍋之桌子（即未關爐火之8號桌）潑灑紅色油漆，引發火焰燃起，並傳出尖叫聲等情，由被告出聲示警至潑灑油漆間隔不到30秒，當時現場明顯可見仍有多位客人未及離開，且曾靖茹亦持手機攝影蒐證，站在被告潑灑方向5號桌處，在如此緊急、慌亂過程中，客人倉促急於避難逃離現場，而未能注意關閉爐火確有可能，而被告明知爐火烹飪火鍋會有火源，如朝向火源處潑灑易燃物，一旦遇火燃燒，火勢可能延燒店內桌椅、物品並進而燒燬建築物，同時使現場人員因此燒傷，其卻未選擇朝向大門、玻璃窗、牆壁、地面、飲料區等無火源處潑灑油漆，也未有任何確認之舉，同時未待現場人員全部退去，即朝向放置有火鍋而有爐火火源之桌子潑灑易燃液體，足見其有縱然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及造成有人受傷，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甚明。
　3.按刑法第173條所謂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係指行為人於放火行為當時，現有人在內而言（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90號、95年度台上字第515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燒燬」，係指火力燃燒，喪失物之效用而言，必須其物喪失主要效用，始得謂放火既遂（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8230號裁判意旨參照）。被告以上開朝放置火鍋而有爐火火源之桌子潑灑含易燃松香水之油漆，致起火燃燒，顯已著手放火行為，並導致老城門火鍋店建築物受燒後，有如附表一所示之外牆、內部天花板受煙燻、候位區及餐飲區之物受燒碳化、燒損等情，然該火鍋店建築物之屋頂、牆壁、樑柱等重要結構尚未達於喪失其主要效用之燒燬程度，應僅係未遂。
　4.辯護人雖以被告本身亦受有燒燙傷，主張其應無預見會引發火勢乙事，然觀被告之救護紀錄表（本院卷2第66頁），記載被告受有肢體、燒燙傷、二度2%及肢體左手掌、第二指、撕裂傷、3公分；被告自述左手遭玻璃割傷、右手潑漆時遭火鍋瓦斯爐引火燙傷等情，可知其左手所受之撕裂傷，係砸毀落地窗玻璃時所造成，被告確有毀損、砸店之犯意，仍於過程中導致左手受傷，據此，尚難僅以被告右手受有燙傷，即反推其無預見起火可能性，而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㈢恐嚇取財部分：
　1.被告於113年5月9日22時許，已撥打電話以陳華倫介入其與曾靖茹之婚姻為由要求賠償，再於同年5月10日22時16分許至老城門火鍋店，亦以此為由，向陳華倫表示如沒誠意要談，要叫一些手腳不正常的人來捧場等情（詳如附錄一所示內容），又於同年5月12日16時30分許，前往上址，再次詢問陳華倫稱：睡別人老婆要不要賠錢，煙彈要不要付錢等語（詳如附錄二㈠所示內容），係以陳華倫與其前妻曾靖茹在離婚前有不當親密關係，及曾靖茹有購買電子煙之煙彈未付錢為由，索討賠償及相關費用。然觀附錄一、二㈠所示內容，陳華倫始終否認與曾靖茹在其婚姻存續中有發生關係，且從未允諾賠償任何費用，並表示那是被告主觀認定，請被告提出告訴等語，無法認定被告所述為真。又被告所稱之曾靖茹IG對話紀錄，尚無法證明陳華倫與曾靖茹確有在其與曾靖茹婚姻關係存續中發生不正常之親密關係，是被告並無明確之證據，僅憑自己主觀認定而以上開理由索求金錢賠償，難謂無不法所有之意圖。另關於煙彈費用乙事，陳華倫也在對話中向被告表示「你不是說不用了嗎？」、「就說不用了啊，現在又要了，他都說那你免費提供嘛。」，則當初是否為曾靖茹向被告購買，並非無疑；又被告於審理時陳稱是離婚後，曾靖茹向其購買（本院卷2第334頁），既然兩人已經離婚，如係有償交易，被告於交易當下即應向曾靖茹收取費用，如曾靖茹未給付，亦應留下憑證作為日後收款依據，然被告卻未能提出任何證據，即要向陳華倫索討10幾萬之費用，況若為曾靖茹向其購買，被告應向曾靖茹請求，怎會要求陳華倫付費，亦不合理，是辯護人主張被告並無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要難採信。
　2.其次，觀諸被告以上開理由向陳華倫索討金錢之手段，係告以要叫人來捧場，但「我叫的朋友，不過我叫的人他們手腳都不是多正常，有可能有可能會不小心翻…，翻倒湯、還是甚麼的」，顯然刻意找手腳不正常之人，還揚言會有打翻湯等等情狀，係有意造成陳華倫的麻煩、影響該店生意，並非真心找人捧場，被告於審理時亦陳稱：要說要找手腳不正常的人捧場是要叫人鬧場，因為跟前妻有糾紛（本院卷2第330至331頁），是被告上開恫嚇言語，確實可能對於經營者陳華倫造成威脅；被告經陳華倫一再否認、拒絕，為達成目的，竟想用砸店、潑漆的方式威脅要錢，顯然係以不法手段去滿足個人財產利益，並足以使陳華倫心生畏懼，是被告所為該當恐嚇取財甚明。
  ㈣綜上，被告所辯，均無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均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之放火罪或失火罪所保障者乃社會法益，其所直接侵害之法益，為一般社會之公共安全，雖私人之財產法益亦同時受侵害，但既列入公共危險罪章內，自以社會公安之法益為重；況放火或失火行為原含有毀損性質，如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罪，自係指供人居住或有人所在之房屋整體而言，應包括墻垣及該住宅（建築物）內所有設備、傢俱、日常生活上之一切用品。故一個放火或失火行為，若同時燒燬住宅（建築物）及其內所有其他物品，無論該其他物品為他人或自己所有，與同時燒燬數犯罪客體者之情形不同，均不另成立刑法第175條放火、失火燒燬住宅以外他人或自己所有物罪（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1471號、83年度台上字第2253號、85年度台上字第2608號判決意旨參照）。據此，被告上開潑灑含有松香水之油漆，而引發火勢之行為，導致延燒該建築物內之物品部分，即不另成立刑法第175條第1項之放火燒燬住宅、建築物以外他人所有物罪或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46條第3項、第1項之恐嚇取財未遂罪、同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同法第173條第3項、第1項之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未遂罪及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又被告已著手於上開恐嚇取財及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犯行而不遂，應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按既遂之刑減輕之。
　㈢公訴意旨認被告放火之行為，亦同時該當犯刑法第271條第2項、第1項之殺人未遂罪。查被告持含有松香水之油漆朝有爐火之桌面潑灑引發火勢，確有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之可能，惟考量被告所使用之易燃物為松香水，並非更容易燃燒之汽油，且其僅與陳華倫、曾靖茹間存有糾紛，想要索討金錢，當無殺害其2人或在場不認識之其他人之動機或必要，應認被告所為不該當殺人罪嫌，公訴意旨上開主張，容有誤會，然起訴之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並經本院於審理程序時，告知被告變更後適用之法條（本院卷2第321頁），且予被告及辯護人辯明之機會，業已保障被告之防禦權，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㈣被告數次向陳華倫索求金錢經否認、拒絕，即先告以要請手腳不方便的人到店捧場鬧事，而後以上開砸毀落地窗及潑灑含有易燃之松香水油漆放火等行為，達到對於陳華倫為恐嚇取財未遂犯行，係本於同一犯罪動機、目的，在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實施，且侵害同一法益，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又被告以上開砸店、潑漆放火行為，同時造成曾靖茹、張阿珍受有傷害，而觸犯恐嚇取財未遂罪、毀損他人物品罪、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未遂罪及傷害罪等罪名，具有行為不法之一部重疊關係，得評價為一行為，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刑法第173條第3項、第1項之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未遂罪處斷。
　㈤本案查獲經過，係警方接獲報案到場，見該店家玻璃遭砸毀及遭潑灑紅漆引發火勢，立即通知消防隊到場處理，現場民眾張阿珍遭到燒傷正在沖水降溫，由119救護人員送往成大醫院就醫，現場民眾指稱本案係在場一名藍衣黑褲之男子所為，警方上前盤查時，該名男子亦主動坦承該案放火等行為係自己所為，盤查其身分為陳泰羽，後續警方依殺人未遂、恐嚇取財、毀損、公共危險（放火）、傷害等之現行犯將其逮捕等情，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113年7月5日南市警四偵字第1130423940號函暨員警113年7月3日職務報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113年9月24日南市警四偵字第1130600836號函暨員警113年9月22日職務報告（本院卷2第141至144頁、第289至291頁）附卷可參，是現場雖有民眾指出行為人為「藍衣黑褲之男子」，然藍衣黑褲並非獨特之特徵，又案發後情況混亂，現場除有原本店內人員、顧客及救火民眾、警消、救護人員，亦有圍觀民眾，從而，員警第一時間盤查被告時，是否已有確切之證據可合理懷疑被告為犯罪嫌疑人，尚非無疑，是應認被告係於有偵查權之機關或公務員發覺其為犯罪行為人前，主動坦承本案犯罪事實，而自首犯罪並接受裁判，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輕之。
　㈥爰審酌被告因主觀認為陳華倫於其與曾靖茹婚姻關係存續中發生不正常之男女關係，及藉曾靖茹之煙彈費用為由，即先告以陳華倫要請手腳不方便的人到店捧場鬧事恫嚇之，而後又以上開砸店、潑漆激進之行為欲達成目的，逼迫陳華倫就範，且因其將油漆和松香水混合之易燃液體潑向店內點燃爐火煮食火鍋之桌面，致引發火勢，並延燒到無辜顧客張阿珍及曾靖茹，造成其等受有傷害，亦使陳華倫遭受財產上之損失，被告態度囂張惡劣、目無法紀，所為危害社會秩序及公共安全甚鉅，殊無可取。惟考量被告犯後坦承毀損犯行，及客觀犯罪事實之犯後態度，並與張阿珍達成調解，有本院113年度南司刑移調字第728號調解筆錄1份（本院卷2第205至206頁）在卷可佐，另因賠償條件無法達成共識，未能與陳華倫、曾靖茹調解成立或予賠償等情，應認非全無悔意；兼衡被告自陳教育程度為專科畢業，離婚、無子女，入監前從事經營買賣電子菸之煙彈工作，需要扶養父母親，及亦因此次犯行受有傷害，暨其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所生損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㈦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均為被告所有，供其犯上開犯行所用，已據被告陳明在卷，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之。
四、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昆廷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奕翔、張雅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蕭雅毓
                                法  官  張瑞德
                                法  官  廖建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秋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73條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車、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項之物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46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附錄一：錄音譯文】
（錄音時間：113年05月10日22時16分開始，地點：臺南市○○區○○路000號老城門火鍋店）
00：25 陳華倫：啊我們十點界打烊了。我們就沒收客了，你明
　　   天遭點來吃好嗎？我請你。（台語）
00：28 被告：不用你請我啦，免錢的最貴，不要啦。（台語）
00：33 陳華倫：我們賣…（模糊），很便宜了，不然你點貴一
       點對不？（台語）
00：38 被告：免啦！又不是沒錢吃飯！（台語）
00：42 陳華倫：我知道你有啦！呵呵。（台語）
       要不要拿一張椅子給你坐啊！我看你站整天了（台語）
00：49 被告：不用啦！我明天會準備椅子來坐，順便準備大聲
       公來喊，幫你幫你幫你們拉生意啦。（台語）
00：56 陳華倫：沒關係…，你要怎麼做都是你的事情，每個人
       有每個人的自由。（台語）
01：01 被告：嘿啊！這樣就好了啊，不然你就…那邊啊（模糊
       ），把整個第四分局都叫來。（台語）
01：07 陳華倫：沒關係沒關係，我就跟你說我們要下班了，我
       們等等要走了。（台語）
01：09 被告：不用不用，你不用跟我說你們要下班。（台語）
01：11 陳華倫：給你尊重一下嘛！（台語）
01：12 被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們如果沒誠意要談，
       不用尊重我，反正…。（台語）
01：13 陳華倫：你不是要喬事情！我感覺你也很沒誠意，你要
       這樣講對嗎，我也是好好在這邊跟你談。（台語）
01：19 被告：你要說這種瘋話…（台語）
01：21 陳華倫：今天如果談不定，明天繼續談嘛，對啊。（台
       語）
01：26 被告：我也沒什麼，隨便你們啦。（台語）
01：28 陳華倫：我們也沒差，我們人都在這裡啊，對啊。（台
       語）
01：45 被告：我什麼沒有，時間很多，我沒差。（台語）
01：51 被告：啊如果生意不好，我多叫人來捧場，沒關係。（
       台語）
01：54 陳華倫：我們生意，我們生意真的不太好，你看也知道
       。（台語）
01：56 被告：沒關係啦，我叫人來捧場嘛，哪有關係。（台語
       ）
01：59 陳華倫：這樣謝謝啦，謝謝啦謝謝。（台語）
02：01 被告：嘿啦。（台語）
02：15 被告：我叫的朋友，不過我叫的人他們手腳都不是多正
　　   常，有可能有可能會不小心翻…，翻倒湯、還是甚麼的
　   　，這些我都…，我實說的那些客人我不知道。（台語）
02：22 陳華倫：沒關係沒關係…沒關係沒關係…，你要怎麼做
       都沒關係，你要怎麼做都沒關係，你要怎麼做都沒關係
　　　 ，那是你的自由，那是你的自由嘛。都是你的自由。（
　　　 台語）
02：32 被告：那不是我的自由，我說的，我拜託我的朋友來給
       你捧場！（台語）
02：37 陳華倫：謝謝啦，我在跟你說謝謝啦，啊你說你要怎樣
       你就去做就好。（台語）
02：37 被告：我就說他們手腳有時候不是很理想嘛！（台語）
02：40 陳華倫：沒關係你就去做啊，你要怎樣，大家都是成年
       人了嘛，你要怎麼做都沒關係。（台語）
02：44 被告：啊你會說成年人，啊叫大人出來…呵！不要在那
       邊說…呵，說…呵。（台語）
02：45 陳華倫：對啊對啊…，呵！啊你的大人知道跟她（曾靖
       茹）…（模糊）婚姻，揪出來大家講一講，看多少，你
       也不要啊，我也知道你在想什麼。（台語）
02：54 被告：我直接跟你說…（模糊），你也不要啊。（台語
       ）
02：56 陳華倫：對啊我也不要啊，跟你說折衷的方法，你都不
       要，你什麼都不要嘛，對啊。沒關係我們慢慢想沒關係
       。對不，明天再繼續慢慢談啊，我們都在這邊嘛。啊休
       息我們就沒有來喔。（台語）
03：12 被告：我都無所謂。
03：15 陳華倫：你的自由嘛，都是你的自由嘛。（台語）


【附錄二：勘驗標的為「毀損現場影片」資料夾內「IZYA8280」、「VAAE7168」檔案】
㈠「IZYA8280」（全長1分53秒）檔案勘驗結果：
		編號

		檔案時間

		內容



		01

		00分01秒　至01分21秒

		（陳泰羽身穿藍色有「EIPIN」白色字樣之短袖上衣站在櫃台前方。）
男聲（按為陳華倫）：啊現在看要怎樣啊？
陳泰羽：你要賠多少？
男聲：為什麼要賠勒？我真的也沒怎樣啊。
陳泰羽：你睡別人老婆還沒怎樣？
男聲：我睡別人老婆，已經離婚了。
陳泰羽：好，這樣不要緊。不，離婚。
男聲：小聲點。
陳泰羽：我跟你講，你睡的時間是我們還是結婚的時候，所以。
男聲：那是你認為的啦。
陳泰羽：好，不要緊，第二件事情。
男聲：小聲點。
陳泰羽：吃東西、買東西（以右手手指指向櫃台內），要不要付錢？要吧。
男聲：什麼東西？
陳泰羽：煙彈（音譯）啊。
男聲：煙彈喔。
陳泰羽：啊有要有要，我要用錢嗎？（雙手叉腰）
男聲：你不是說不用了嗎？
陳泰羽：（雙手叉腰）我哪時跟你說不用？
男聲：就說不用了啊，現在又要了，他都說那你免費提供嘛。
陳泰羽：喔好。
陳泰羽拍手一下。
男聲：我是跟他講，讓我講，都不要講。
陳泰羽：（以左手在上半身前平行揮一下）都不要趕人，都不講。
男聲：讓我講完話好不好，拜託陳先生。我有跟他講，東西都是成本，不要太離譜，不是開口就是十幾萬，我也很懷疑那是什麼東西，一個東西要十幾萬。
陳泰羽：（轉身，再合掌一下）我跟你講，不要緊，我有要跟你講。
男聲：我現在在跟你講啊，你慢慢講嘛。
陳泰羽：現在在講一件東西，你在那邊說我練瘋話。
男聲：啊那十幾萬太離譜，什麼東西？
（畫面右上方出現一位戴黑口罩之男子。）
陳泰羽：好啊，你睡別人老婆你也不要講。
男聲：啊你就去告嘛，我跟你說沒有嘛。
（陳泰羽開門離開。）









㈡「VAAE7168」檔案（全長33秒）勘驗結果：
		編號

		檔案時間

		內容



		01

		00分01秒　至00分33秒

		陳泰羽身穿藍色短袖上衣蹲在畫面右下角，將包著塑膠袋之鐵鎚放在地上，打開紅色長方形盒子之藍色蓋子，之後拿起鐵鎚。畫面右上方有一女子穿黑色衣裙站立。
身穿黑色短袖上衣黑色長褲男子：打電話報警。陳泰羽右手拿鐵鎚敲畫面最左邊落地窗戶一下，再以雙手拿鐵鎚敲該落地窗戶第二下。敲完後陳泰羽右手拿鐵鎚走向畫面最右邊落地窗戶，並說：「拍謝喔，麻煩你們出去一下喔」，畫面上方用餐客人一位由畫面下方離開現場，其他三位避開。
陳泰羽以雙手拿鐵鎚敲畫面最右邊落地窗戶一下，再以右手拿鐵鎚敲中間落地窗戶一下，雙手拿鐵鎚敲中間落地窗戶一下，中間落地窗戶被敲破、敲碎。陳泰羽從用餐區走回櫃台旁紅色長方形盒子處，客人陸續離開。陳泰羽抬起該紅色長方形盒子往其前方桌子處潑灑紅色液體，火焰燃起，並響起尖叫聲。









【附表一】
		編號

		位置

		受燒情況



		1

		建築物外觀

		建築物南側外牆、鐵捲門上端略受煙燻。



		2

		候位區

		1.候位區椅子坐墊燒熔（失）、内襯泡棉外露。
2.東南側櫃檯附近處天花板及牆面受煙燻。



		3

		餐飲區

		1.餐飲區内編號3號桌之東北側桌緣、桌身受燒碳化；3號桌北側椅子坐墊受燒損。
2.編號5至8桌桌面有受燒碳化、燒損之情形：
①編號5桌北面並無受燒之情形，桌面及南側桌緣、桌身局部受燒碳化。
②編號6桌東端略碳化，桌面及南側及西南側桌緣、桌身受燒碳化；編號6桌桌面及南側桌緣、桌身受燒碳化。
③編號7桌桌面及北側桌緣受燒碳化，西側桌緣貼皮局部碳化、燒裂；編號7桌桌面及南側桌緣、桌身受燒碳化。
④編號8桌桌面及北側、西側桌緣大面積嚴重受燒碳化；編號8桌南側桌緣、桌身局部嚴重碳化，其旁邊椅子椅墊泡棉嚴重燒失，鐵質骨架受燒後嚴重變色、鏽蝕；編號8桌桌面木質貼皮及可燃物受燒後大部碳化、燒失，南側桌緣、桌身受燒碳化；另編號8號桌所使用瓦斯桶置放空間内頂板局部燻黑；掀開桌面後，聲現爐1高壓軟管管線表面局部受燒熔，形狀尚完整，爐2高壓軟管管線表面略受燒熔，桌面底部爐具出口處周圍略受碳化。
⑤編號7桌東南角落桌緣與編號8桌西南角落桌緣受燒後嚴重碳化，北側桌緣西端及桌身上端受燒碳化，其旁邊椅子之坐墊外層披覆部分受燒熔（失），形狀尚可辨識。









【附表二：扣案物】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備註



		1

		鐵鎚1支

		執行時間：113年5月12日17時37分起至17時47分止
執行處所：台南市○○區○○路000號





		2

		塑膠盒1個

		




		3

		塑膠盒蓋1個

		




		4

		油漆桶（松香水）3個

		




		5

		手套2個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7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泰羽




選任辯護人  王翊瑋律師
上列被告因殺人未遂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
第1344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泰羽犯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未遂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陸月。
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均沒收。
    事  實
一、陳泰羽與曾靖茹2人於民國113年3月29日離婚，曾靖茹與陳
    華倫為現任男女朋友。陳泰羽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
    恐嚇取財之單一犯意，於113年5月9日22時許，在電話中以
    陳華倫介入其與曾靖茹之婚姻為由，要求陳華倫給付精神損
    害賠償，又接續於同年5月10日22時16分許，至臺南市○○區○
    ○路000號陳華倫所開設之老城門火鍋店，語帶威脅向陳華倫
    表示如沒誠意要談，要叫一些手腳不正常的人來捧場等情（
    詳如附錄一所示對話內容），再接續於同年5月12日16時30
    分許，前往上開火鍋店，詢問陳華倫稱：睡別人老婆要不要
    賠錢，煙彈要不要付錢等語（詳如附錄二㈠所示對話內容）
    ，經陳華倫否認、拒絕後，陳泰羽即離開現場，並於同日16
    時55分許，駕車至安平區永華路2段811號小北百貨台南永華
    店，購買紅色油漆1桶、松香水2桶、塑膠箱、手套、鐵鎚等
    物。其於同日17時許，先至安平區府平路144巷內，將油漆
    及松香水倒入塑膠箱攪拌混合，再於同日17時5分許，承前
    恐嚇取財之犯意及基於毀損之犯意，前往上開火鍋店，又其
    明知上開地點為火鍋店，且正值晚餐時間，店內有客人用餐
    ，而係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亦可預見當時該處客人使用爐
    火煮食之情況，如朝火源潑灑易燃物，一旦遇火燃燒，火勢
    可能延燒建築物及現場人員，仍基於縱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
    之建築物及造成他人受傷，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
    先持鐵鎚毀損落地窗玻璃2面，足以生損害於陳華倫，且未
    待店內人群離去，旋即將油漆和松香水混合之易燃液體潑向
    店內開啟瓦斯爐火烹煮火鍋之桌面，致引發火勢，並延燒到
    走避不及之顧客張阿珍及曾靖茹身上，致曾靖茹受有左前臂
    一度燒燙傷、左側下肢深二度火焰燒傷及表面積5%等傷害，
    而張阿珍受有雙下肢及右上肢深二度燒傷共約體表面積15%
    等傷害，同時致該建築物外牆、內部天花板受煙燻、候位區
    及餐飲區之桌椅等物受燒碳化、燒損（詳如附表一所示）。
    嗣店內火勢經陳華倫以滅火器滅火及周遭鄰居噴水撲滅，火
    鍋店所在建築物主要結構未經燬燒而未遂，陳泰羽亦未因此
    獲取金錢而恐嚇取財未遂。員警據報前往現場處理，在未確
    切知悉掌握犯罪行為人前，陳泰羽即主動坦承上開犯行，並
    經警當場扣得如附表二所示之物，而悉上情。
二、案經陳華倫（告訴代理人施志遠律師）、張阿珍（告訴代理
    人張璟御）、曾靖茹告訴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移送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判決所引用為判斷基礎之下列證據，關於被告以外之人於
    審判外陳述之傳聞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辯護人於審判
    程序中均同意作為證據使用，或知有傳聞證據之情形而未於
    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
    ，並無取證之瑕疵或其他違法不當之情事，亦無證據力明顯
    過低之情形，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之5規定，認均具有證據能力；關於非供述證據部分，則
    均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
    定之反面解釋，亦應有證據能力。
二、訊據被告固坦承有上開所載之客觀事實，及毀損他人物品罪
    、恐嚇危害安全罪、過失傷害罪、失火燒燬他人所有物罪等
    罪名，惟矢口否認有何恐嚇取財未遂、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
    之建築物未遂或殺人未遂之犯行，並辯稱：確實有跟陳華倫
    要求精神賠償，及前妻曾靖茹買電子煙彈的欠款，並有對陳
    華倫說會叫一些朋友去捧場，但朋友都會有扭到或受傷的狀
    況，沒有叫手腳不正常的人去捧場；發生火災當天找完陳華
    倫之後很生氣，就到小北百貨買完東西回到店裡想砸店、潑
    漆，也有先大喊三、四次說「這裡等下要處理事情，無關的
    人都先出去」，怕有人以為伊是亂講的，所以就先砸破落地
    窗，然後人群就開始往外離開，伊潑灑油漆跟松香水是朝沒
    有人的地方潑，沒有想到會引起火災。當天看到起火、有人
    受傷，認為事情比較嚴重，就不敢離開現場，站在原地等警
    方逮捕，伊真的不知道油漆跟松香水是易燃物、會引起火勢
    ，潑這些東西原本只是想要讓他們難以營業，如果真的要縱
    火就應該要帶汽油過去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主張：㈠
    放火部分：被告進到店裡是先砸玻璃窗、疏散人群，最後才
    潑灑油漆，並沒有刻意點火的動作，因為案發地點是火鍋店
    有火源才引發火勢，足證被告當初應該是以毀損為目的，否
    則只要引起火勢就足以毀損店面所有物品，沒有必要先砸玻
    璃窗；又被告會添加松香水，也是根據一般社會經驗，以松
    香水稀釋油漆易於潑灑，且其潑漆時幾乎沒有任何防備，所
    以導致自己手臂也被燒傷，可見被告主觀上沒有意識到這樣
    的行為會引起火災，欠缺放火犯意，且案發後被告也停留在
    現場，並未任意離去容任火勢蔓延，與一般放火者行為模式
    不同，應從輕論以失火罪嫌。㈡殺人未遂部分：被告僅與告
    訴人陳華倫、曾靖茹存有糾紛，與其他在場之人沒有恩怨，
    被告主觀上沒有預料會起火或波及他人，潑漆前有事先疏散
    人群，潑灑方向也是朝向無人之桌面，可見其並無殺人之犯
    意。㈢恐嚇取財部分：被告主張陳華倫有侵害配偶權行為，
    是否成立容有爭執，被告主觀上認為陳華倫有賠償義務，與
    其是否承諾賠償無關，應認為被告欠缺不法所有之意圖。㈣
    被告案發後停留現場，並向員警坦承犯行，又其偵查、審理
    時均坦承所有客觀事實，犯後態度良好；事後亦與張阿珍達
    成調解，待交保後即可以履行賠償義務，另與陳華倫、曾靜
    茹就賠償金額已經達成共識，係因其等要求被告父母連帶負
    賠償責任，才未能調解成立，請求審酌上情，予以從輕量刑
    等語。經查：
  ㈠被告與曾靖茹於113年3月29日離婚，曾靖茹與陳華倫為現任
    男女朋友。被告於113年5月9日22時許，在電話中以陳華倫
    介入其與曾靖茹之婚姻為由，要求陳華倫給付精神損害賠償
    ，又於同年5月10日22時16分許，至臺南市○○區○○路000號陳
    華倫所開設之老城門火鍋店，向其表示要找人來捧場等語（
    詳如附錄一所示對話內容）；再於同年5月12日16時30分許
    ，前往上開火鍋店，詢問陳華倫睡別人老婆要不要賠錢及煙
    彈要不要付錢等語，經陳華倫否認、拒絕（詳如附錄二㈠所
    示對話內容），被告即離開現場，並於同日16時55分許，駕
    車至安平區永華路2段811號小北百貨台南永華店，購買紅色
    油漆1桶、松香水2桶、塑膠箱、手套、鐵鎚等物。被告復於
    同日17時許，至安平區府平路144巷內，將油漆及松香水倒
    入塑膠箱攪拌混合，再於同日17時5分許，前往上開火鍋店
    ，先持鐵鎚毀損落地窗玻璃2面，且未待店內人群離去，旋
    即將油漆和松香水混合液體潑向店內桌面，致引發火勢（過
    程如附錄二㈡所示），並延燒到走避不及之顧客張阿珍及曾
    靖茹身上，致曾靖茹受有左前臂一度燒燙傷、左側下肢深二
    度火焰燒傷及表面積5%等傷害，而張阿珍受有雙下肢及右上
    肢深二度燒傷共約體表面積15%等傷害，同時致該建築物外
    牆、內部天花板受煙燻、候位區及餐飲區之桌椅等物受燒碳
    化、燒損（詳如附表一所示）。嗣店內火勢經陳華倫以滅火
    器及周遭鄰居持水管噴水撲滅，員警據報前往現場處理，並
    扣得鐵鎚1支、塑膠箱及蓋1組、油漆（松香水）桶3個及手
    套2個等物各節，均據被告所是認，並有告訴人陳華倫於警
    詢時之指述、偵訊時之證述（警卷第15至19頁，偵卷第86至
    87頁）、告訴人曾靖茹於警詢時之指述、偵訊時之證述（警
    卷第23至27頁，偵卷第86至87頁）、告訴代理人張璟御於警
    詢時之指述、偵訊時之證述（警卷第29至34頁，偵卷第86至
    87頁）、告訴人張阿珍於警詢時之指述（本院卷1第279至28
    2頁）、被告與陳華倫於113年5月10日22時16分起之對話內
    容譯文1份（附錄一，警卷第119至121頁）、臺南市政府警
    察局第四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1份（警卷第3
    5至39頁）、路口監視器影像截圖9張（警卷第43至45、53至
    55頁）、曾靖茹提供之手機影像截圖7張（警卷第45至51頁
    ）、現場照片13張（警卷第57至64頁）、小北百貨店內監視
    器影像截圖10張（警卷第65至69頁）、小北百貨113年5月12
    日銷貨明細表1紙（警卷第123頁）、張阿珍之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院附設醫院113年5月12日、113年5月23日中文診斷證明
    書2紙（警卷第117頁，偵卷第95頁）、曾靖茹之奇美醫療財
    團法人奇美醫院113年5月12日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
    、113年5月21日診斷證明書各1紙（偵卷第97至99頁）、臺
    南市政府消防局113年6月13日南市消調字第1130016253號函
    暨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電子檔（光碟片）1份（本院卷1第59
    至60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113年6月17日南市警
    四偵字第1130374755號函暨臺南市○○區○○路000○000號火災
    案之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本院卷1第137頁、第140至251頁
    、第291至361頁，本院卷2第3至75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113年6月20日南市警鑑字第1130370925號鑑定書（本院卷2
    第133至135頁）、本院113年7月22日勘驗筆錄（本院卷2第1
    58至161頁）在卷可稽，上開部分事實及被告坦承砸毀落地
    窗之毀損犯行，均堪以認定。
  ㈡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未遂及傷害部分：
　1.本件經臺南市政府消防局研判老城門火鍋店起火原因，火災
    原因調查鑑定書摘要記載：1.經勘查編號8桌之爐1時，發現
    瓦斯桶管線並無脫落之情形，且爐具之高壓軟管管線及配件
    亦無脫落或受嚴重燒損之情形；另據火警案店家負責人陳華
    倫及其女友曾靖茹所製作之調查筆錄：「上址建物店内所使
    用之液化瓦斯桶並沒有洩漏之情形，也沒有聞到有瓦斯洩漏
    的氣味。」，因之，排除因「瓦斯漏氣」引燃周邊可燃物造
    成火災之可能性。2.於餐飲區內編號第8號桌桌面上採集燃
    燒後之殘餘物後，函請內政部消防署實驗室鑑定，鑑定結果
    ：「檢出中質芳香烴溶劑（油漆溶劑）成分。」。「油漆溶
    劑」為一種成份介於芳香烴與脂肪烴間的溶劑，國内俗稱「
    松香水」，其中芳香烴含量約佔40%至60%，閃火點為70°C（
    °F），顯示該油漆内另外含有被告自行購買、添加具有易揮
    發、易燃性之「松香水」有機溶劑。經勘察、逐層清理、挖
    掘起火處後，並參據轄區安平消防分隊火災出動觀察紀錄、
    救護紀錄表及本案關係人等之談話筆錄内容後，在排除「瓦
    斯漏氣」引火之可能性，本次火警案之起火原因以「人為縱
    火-有機溶劑(油漆溶劑）」引燃周邊可燃物造成火災之可能
    性最大等情，有上開臺南市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在卷
    可憑，應認為係被告將易揮發、易燃性之「松香水」調和於
    油漆之中，並朝店內烹煮食物爐火未關閉之桌面，潑灑合「
    松香水」之油漆，始引發火勢無疑，並因此延燒到走避不及
    之顧客張阿珍及曾靖茹身上。
　2.被告雖然稱不知道松香水是易燃物云云，然松香水是易燃物
    應為一般社會常識，被告為成年人，具有相當社會生活經驗
    ，又非至愚之人，對此尚難諉稱不知，且為避免發生危險，
    在松香水等易燃物之包裝上，均會有警示標誌，被告辯稱不
    知云云，應為卸責之詞。其次，被告辯稱砸店及潑漆是要讓
    陳華倫難以清洗、不能營業。然查被告已不止一次到老城門
    火鍋店，應知悉該火鍋店有使用爐火之情，又其於113年5月
    12日案發當日至小北百貨台南永華店，購買紅色油漆、松香
    水等物後，再次回到老城門火鍋店係17時4分，其亦應知悉
    當時正值用餐時間，店內會有用餐客人，亦會有使用爐火烹
    煮火鍋之情。再參以附錄二㈡勘驗筆錄及曾靖茹提供之手機
    影像截圖7張（警卷第45至51頁）、臺南市政府消防局現場
    照相資料用紙之截圖照片（本院卷2第59至63頁）所示，可
    見被告一進到店內將裝有紅色油漆之長方形盒子放置在地上
    ，原本8號桌客人並未關閉爐火瓦斯開關，旋緊急離開現場
    ，被告即拿起鐵鎚敲擊中間之落地窗戶2下，敲完後拿鐵鎚
    走向畫面最右邊落地窗戶，並說：「拍謝喔，麻煩你們出去
    一下喔」，並持續敲擊右邊及中間之落地窗，雖用餐客人持
    續開始走避，然被告並未等待店內客人或工作人員全部離開
    ，旋走回用餐區抬起該紅色長方形盒子往其前方放置有火鍋
    之桌子（即未關爐火之8號桌）潑灑紅色油漆，引發火焰燃
    起，並傳出尖叫聲等情，由被告出聲示警至潑灑油漆間隔不
    到30秒，當時現場明顯可見仍有多位客人未及離開，且曾靖
    茹亦持手機攝影蒐證，站在被告潑灑方向5號桌處，在如此
    緊急、慌亂過程中，客人倉促急於避難逃離現場，而未能注
    意關閉爐火確有可能，而被告明知爐火烹飪火鍋會有火源，
    如朝向火源處潑灑易燃物，一旦遇火燃燒，火勢可能延燒店
    內桌椅、物品並進而燒燬建築物，同時使現場人員因此燒傷
    ，其卻未選擇朝向大門、玻璃窗、牆壁、地面、飲料區等無
    火源處潑灑油漆，也未有任何確認之舉，同時未待現場人員
    全部退去，即朝向放置有火鍋而有爐火火源之桌子潑灑易燃
    液體，足見其有縱然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及造成有
    人受傷，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甚明。
　3.按刑法第173條所謂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係指行為人於放
    火行為當時，現有人在內而言（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90
    號、95年度台上字第515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燒燬
    」，係指火力燃燒，喪失物之效用而言，必須其物喪失主要
    效用，始得謂放火既遂（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8230號裁
    判意旨參照）。被告以上開朝放置火鍋而有爐火火源之桌子
    潑灑含易燃松香水之油漆，致起火燃燒，顯已著手放火行為
    ，並導致老城門火鍋店建築物受燒後，有如附表一所示之外
    牆、內部天花板受煙燻、候位區及餐飲區之物受燒碳化、燒
    損等情，然該火鍋店建築物之屋頂、牆壁、樑柱等重要結構
    尚未達於喪失其主要效用之燒燬程度，應僅係未遂。
　4.辯護人雖以被告本身亦受有燒燙傷，主張其應無預見會引發
    火勢乙事，然觀被告之救護紀錄表（本院卷2第66頁），記
    載被告受有肢體、燒燙傷、二度2%及肢體左手掌、第二指、
    撕裂傷、3公分；被告自述左手遭玻璃割傷、右手潑漆時遭
    火鍋瓦斯爐引火燙傷等情，可知其左手所受之撕裂傷，係砸
    毀落地窗玻璃時所造成，被告確有毀損、砸店之犯意，仍於
    過程中導致左手受傷，據此，尚難僅以被告右手受有燙傷，
    即反推其無預見起火可能性，而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㈢恐嚇取財部分：
　1.被告於113年5月9日22時許，已撥打電話以陳華倫介入其與
    曾靖茹之婚姻為由要求賠償，再於同年5月10日22時16分許
    至老城門火鍋店，亦以此為由，向陳華倫表示如沒誠意要談
    ，要叫一些手腳不正常的人來捧場等情（詳如附錄一所示內
    容），又於同年5月12日16時30分許，前往上址，再次詢問
    陳華倫稱：睡別人老婆要不要賠錢，煙彈要不要付錢等語（
    詳如附錄二㈠所示內容），係以陳華倫與其前妻曾靖茹在離
    婚前有不當親密關係，及曾靖茹有購買電子煙之煙彈未付錢
    為由，索討賠償及相關費用。然觀附錄一、二㈠所示內容，
    陳華倫始終否認與曾靖茹在其婚姻存續中有發生關係，且從
    未允諾賠償任何費用，並表示那是被告主觀認定，請被告提
    出告訴等語，無法認定被告所述為真。又被告所稱之曾靖茹
    IG對話紀錄，尚無法證明陳華倫與曾靖茹確有在其與曾靖茹
    婚姻關係存續中發生不正常之親密關係，是被告並無明確之
    證據，僅憑自己主觀認定而以上開理由索求金錢賠償，難謂
    無不法所有之意圖。另關於煙彈費用乙事，陳華倫也在對話
    中向被告表示「你不是說不用了嗎？」、「就說不用了啊，
    現在又要了，他都說那你免費提供嘛。」，則當初是否為曾
    靖茹向被告購買，並非無疑；又被告於審理時陳稱是離婚後
    ，曾靖茹向其購買（本院卷2第334頁），既然兩人已經離婚
    ，如係有償交易，被告於交易當下即應向曾靖茹收取費用，
    如曾靖茹未給付，亦應留下憑證作為日後收款依據，然被告
    卻未能提出任何證據，即要向陳華倫索討10幾萬之費用，況
    若為曾靖茹向其購買，被告應向曾靖茹請求，怎會要求陳華
    倫付費，亦不合理，是辯護人主張被告並無為自己不法所有
    之意圖，要難採信。
　2.其次，觀諸被告以上開理由向陳華倫索討金錢之手段，係告
    以要叫人來捧場，但「我叫的朋友，不過我叫的人他們手腳
    都不是多正常，有可能有可能會不小心翻…，翻倒湯、還是
    甚麼的」，顯然刻意找手腳不正常之人，還揚言會有打翻湯
    等等情狀，係有意造成陳華倫的麻煩、影響該店生意，並非
    真心找人捧場，被告於審理時亦陳稱：要說要找手腳不正常
    的人捧場是要叫人鬧場，因為跟前妻有糾紛（本院卷2第330
    至331頁），是被告上開恫嚇言語，確實可能對於經營者陳
    華倫造成威脅；被告經陳華倫一再否認、拒絕，為達成目的
    ，竟想用砸店、潑漆的方式威脅要錢，顯然係以不法手段去
    滿足個人財產利益，並足以使陳華倫心生畏懼，是被告所為
    該當恐嚇取財甚明。
  ㈣綜上，被告所辯，均無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
    均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之放火罪或失火罪所保障者乃社會法益，其所直接侵
    害之法益，為一般社會之公共安全，雖私人之財產法益亦同
    時受侵害，但既列入公共危險罪章內，自以社會公安之法益
    為重；況放火或失火行為原含有毀損性質，如燒燬現供人使
    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罪，自係指供人居住或有人
    所在之房屋整體而言，應包括墻垣及該住宅（建築物）內所
    有設備、傢俱、日常生活上之一切用品。故一個放火或失火
    行為，若同時燒燬住宅（建築物）及其內所有其他物品，無
    論該其他物品為他人或自己所有，與同時燒燬數犯罪客體者
    之情形不同，均不另成立刑法第175條放火、失火燒燬住宅
    以外他人或自己所有物罪（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1471號、
    83年度台上字第2253號、85年度台上字第2608號判決意旨參
    照）。據此，被告上開潑灑含有松香水之油漆，而引發火勢
    之行為，導致延燒該建築物內之物品部分，即不另成立刑法
    第175條第1項之放火燒燬住宅、建築物以外他人所有物罪或
    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46條第3項、第1項之恐嚇取財未遂
    罪、同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同法第173條第3項、
    第1項之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未遂罪及同法第277條
    第1項之傷害罪；又被告已著手於上開恐嚇取財及放火燒燬
    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犯行而不遂，應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
    規定，按既遂之刑減輕之。
　㈢公訴意旨認被告放火之行為，亦同時該當犯刑法第271條第2
    項、第1項之殺人未遂罪。查被告持含有松香水之油漆朝有
    爐火之桌面潑灑引發火勢，確有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之
    可能，惟考量被告所使用之易燃物為松香水，並非更容易燃
    燒之汽油，且其僅與陳華倫、曾靖茹間存有糾紛，想要索討
    金錢，當無殺害其2人或在場不認識之其他人之動機或必要
    ，應認被告所為不該當殺人罪嫌，公訴意旨上開主張，容有
    誤會，然起訴之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並經本院於審理程序時
    ，告知被告變更後適用之法條（本院卷2第321頁），且予被
    告及辯護人辯明之機會，業已保障被告之防禦權，爰依刑事
    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㈣被告數次向陳華倫索求金錢經否認、拒絕，即先告以要請手
    腳不方便的人到店捧場鬧事，而後以上開砸毀落地窗及潑灑
    含有易燃之松香水油漆放火等行為，達到對於陳華倫為恐嚇
    取財未遂犯行，係本於同一犯罪動機、目的，在密切接近之
    時間、地點實施，且侵害同一法益，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
    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
    理。又被告以上開砸店、潑漆放火行為，同時造成曾靖茹、
    張阿珍受有傷害，而觸犯恐嚇取財未遂罪、毀損他人物品罪
    、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未遂罪及傷害罪等罪名，具
    有行為不法之一部重疊關係，得評價為一行為，為想像競合
    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刑法第173條第3項、第
    1項之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未遂罪處斷。
　㈤本案查獲經過，係警方接獲報案到場，見該店家玻璃遭砸毀
    及遭潑灑紅漆引發火勢，立即通知消防隊到場處理，現場民
    眾張阿珍遭到燒傷正在沖水降溫，由119救護人員送往成大
    醫院就醫，現場民眾指稱本案係在場一名藍衣黑褲之男子所
    為，警方上前盤查時，該名男子亦主動坦承該案放火等行為
    係自己所為，盤查其身分為陳泰羽，後續警方依殺人未遂、
    恐嚇取財、毀損、公共危險（放火）、傷害等之現行犯將其
    逮捕等情，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113年7月5日南市
    警四偵字第1130423940號函暨員警113年7月3日職務報告、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113年9月24日南市警四偵字第11
    30600836號函暨員警113年9月22日職務報告（本院卷2第141
    至144頁、第289至291頁）附卷可參，是現場雖有民眾指出
    行為人為「藍衣黑褲之男子」，然藍衣黑褲並非獨特之特徵
    ，又案發後情況混亂，現場除有原本店內人員、顧客及救火
    民眾、警消、救護人員，亦有圍觀民眾，從而，員警第一時
    間盤查被告時，是否已有確切之證據可合理懷疑被告為犯罪
    嫌疑人，尚非無疑，是應認被告係於有偵查權之機關或公務
    員發覺其為犯罪行為人前，主動坦承本案犯罪事實，而自首
    犯罪並接受裁判，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並
    依法遞減輕之。
　㈥爰審酌被告因主觀認為陳華倫於其與曾靖茹婚姻關係存續中
    發生不正常之男女關係，及藉曾靖茹之煙彈費用為由，即先
    告以陳華倫要請手腳不方便的人到店捧場鬧事恫嚇之，而後
    又以上開砸店、潑漆激進之行為欲達成目的，逼迫陳華倫就
    範，且因其將油漆和松香水混合之易燃液體潑向店內點燃爐
    火煮食火鍋之桌面，致引發火勢，並延燒到無辜顧客張阿珍
    及曾靖茹，造成其等受有傷害，亦使陳華倫遭受財產上之損
    失，被告態度囂張惡劣、目無法紀，所為危害社會秩序及公
    共安全甚鉅，殊無可取。惟考量被告犯後坦承毀損犯行，及
    客觀犯罪事實之犯後態度，並與張阿珍達成調解，有本院11
    3年度南司刑移調字第728號調解筆錄1份（本院卷2第205至2
    06頁）在卷可佐，另因賠償條件無法達成共識，未能與陳華
    倫、曾靖茹調解成立或予賠償等情，應認非全無悔意；兼衡
    被告自陳教育程度為專科畢業，離婚、無子女，入監前從事
    經營買賣電子菸之煙彈工作，需要扶養父母親，及亦因此次
    犯行受有傷害，暨其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
    所生損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㈦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均為被告所有，供其犯上開犯行所
    用，已據被告陳明在卷，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
    沒收之。
四、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
    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昆廷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奕翔、張雅婷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蕭雅毓
                                法  官  張瑞德
                                法  官  廖建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秋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73條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車
、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無
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項之物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
下罰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
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46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萬元以下罰金
。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

【附錄一：錄音譯文】
（錄音時間：113年05月10日22時16分開始，地點：臺南市○○區○
○路000號老城門火鍋店）
00：25 陳華倫：啊我們十點界打烊了。我們就沒收客了，你明
　　   天遭點來吃好嗎？我請你。（台語）
00：28 被告：不用你請我啦，免錢的最貴，不要啦。（台語）
00：33 陳華倫：我們賣…（模糊），很便宜了，不然你點貴一
       點對不？（台語）
00：38 被告：免啦！又不是沒錢吃飯！（台語）
00：42 陳華倫：我知道你有啦！呵呵。（台語）
       要不要拿一張椅子給你坐啊！我看你站整天了（台語）
00：49 被告：不用啦！我明天會準備椅子來坐，順便準備大聲
       公來喊，幫你幫你幫你們拉生意啦。（台語）
00：56 陳華倫：沒關係…，你要怎麼做都是你的事情，每個人
       有每個人的自由。（台語）
01：01 被告：嘿啊！這樣就好了啊，不然你就…那邊啊（模糊
       ），把整個第四分局都叫來。（台語）
01：07 陳華倫：沒關係沒關係，我就跟你說我們要下班了，我
       們等等要走了。（台語）
01：09 被告：不用不用，你不用跟我說你們要下班。（台語）
01：11 陳華倫：給你尊重一下嘛！（台語）
01：12 被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們如果沒誠意要談，
       不用尊重我，反正…。（台語）
01：13 陳華倫：你不是要喬事情！我感覺你也很沒誠意，你要
       這樣講對嗎，我也是好好在這邊跟你談。（台語）
01：19 被告：你要說這種瘋話…（台語）
01：21 陳華倫：今天如果談不定，明天繼續談嘛，對啊。（台
       語）
01：26 被告：我也沒什麼，隨便你們啦。（台語）
01：28 陳華倫：我們也沒差，我們人都在這裡啊，對啊。（台
       語）
01：45 被告：我什麼沒有，時間很多，我沒差。（台語）
01：51 被告：啊如果生意不好，我多叫人來捧場，沒關係。（
       台語）
01：54 陳華倫：我們生意，我們生意真的不太好，你看也知道
       。（台語）
01：56 被告：沒關係啦，我叫人來捧場嘛，哪有關係。（台語
       ）
01：59 陳華倫：這樣謝謝啦，謝謝啦謝謝。（台語）
02：01 被告：嘿啦。（台語）
02：15 被告：我叫的朋友，不過我叫的人他們手腳都不是多正
　　   常，有可能有可能會不小心翻…，翻倒湯、還是甚麼的
　   　，這些我都…，我實說的那些客人我不知道。（台語）
02：22 陳華倫：沒關係沒關係…沒關係沒關係…，你要怎麼做
       都沒關係，你要怎麼做都沒關係，你要怎麼做都沒關係
　　　 ，那是你的自由，那是你的自由嘛。都是你的自由。（
　　　 台語）
02：32 被告：那不是我的自由，我說的，我拜託我的朋友來給
       你捧場！（台語）
02：37 陳華倫：謝謝啦，我在跟你說謝謝啦，啊你說你要怎樣
       你就去做就好。（台語）
02：37 被告：我就說他們手腳有時候不是很理想嘛！（台語）
02：40 陳華倫：沒關係你就去做啊，你要怎樣，大家都是成年
       人了嘛，你要怎麼做都沒關係。（台語）
02：44 被告：啊你會說成年人，啊叫大人出來…呵！不要在那
       邊說…呵，說…呵。（台語）
02：45 陳華倫：對啊對啊…，呵！啊你的大人知道跟她（曾靖
       茹）…（模糊）婚姻，揪出來大家講一講，看多少，你
       也不要啊，我也知道你在想什麼。（台語）
02：54 被告：我直接跟你說…（模糊），你也不要啊。（台語
       ）
02：56 陳華倫：對啊我也不要啊，跟你說折衷的方法，你都不
       要，你什麼都不要嘛，對啊。沒關係我們慢慢想沒關係
       。對不，明天再繼續慢慢談啊，我們都在這邊嘛。啊休
       息我們就沒有來喔。（台語）
03：12 被告：我都無所謂。
03：15 陳華倫：你的自由嘛，都是你的自由嘛。（台語）

【附錄二：勘驗標的為「毀損現場影片」資料夾內「IZYA8280」
、「VAAE7168」檔案】
㈠「IZYA8280」（全長1分53秒）檔案勘驗結果：
編號 檔案時間 內容 01 00分01秒　至01分21秒 （陳泰羽身穿藍色有「EIPIN」白色字樣之短袖上衣站在櫃台前方。） 男聲（按為陳華倫）：啊現在看要怎樣啊？ 陳泰羽：你要賠多少？ 男聲：為什麼要賠勒？我真的也沒怎樣啊。 陳泰羽：你睡別人老婆還沒怎樣？ 男聲：我睡別人老婆，已經離婚了。 陳泰羽：好，這樣不要緊。不，離婚。 男聲：小聲點。 陳泰羽：我跟你講，你睡的時間是我們還是結婚的時候，所以。 男聲：那是你認為的啦。 陳泰羽：好，不要緊，第二件事情。 男聲：小聲點。 陳泰羽：吃東西、買東西（以右手手指指向櫃台內），要不要付錢？要吧。 男聲：什麼東西？ 陳泰羽：煙彈（音譯）啊。 男聲：煙彈喔。 陳泰羽：啊有要有要，我要用錢嗎？（雙手叉腰） 男聲：你不是說不用了嗎？ 陳泰羽：（雙手叉腰）我哪時跟你說不用？ 男聲：就說不用了啊，現在又要了，他都說那你免費提供嘛。 陳泰羽：喔好。 陳泰羽拍手一下。 男聲：我是跟他講，讓我講，都不要講。 陳泰羽：（以左手在上半身前平行揮一下）都不要趕人，都不講。 男聲：讓我講完話好不好，拜託陳先生。我有跟他講，東西都是成本，不要太離譜，不是開口就是十幾萬，我也很懷疑那是什麼東西，一個東西要十幾萬。 陳泰羽：（轉身，再合掌一下）我跟你講，不要緊，我有要跟你講。 男聲：我現在在跟你講啊，你慢慢講嘛。 陳泰羽：現在在講一件東西，你在那邊說我練瘋話。 男聲：啊那十幾萬太離譜，什麼東西？ （畫面右上方出現一位戴黑口罩之男子。） 陳泰羽：好啊，你睡別人老婆你也不要講。 男聲：啊你就去告嘛，我跟你說沒有嘛。 （陳泰羽開門離開。） 

㈡「VAAE7168」檔案（全長33秒）勘驗結果：
編號 檔案時間 內容 01 00分01秒　至00分33秒 陳泰羽身穿藍色短袖上衣蹲在畫面右下角，將包著塑膠袋之鐵鎚放在地上，打開紅色長方形盒子之藍色蓋子，之後拿起鐵鎚。畫面右上方有一女子穿黑色衣裙站立。 身穿黑色短袖上衣黑色長褲男子：打電話報警。陳泰羽右手拿鐵鎚敲畫面最左邊落地窗戶一下，再以雙手拿鐵鎚敲該落地窗戶第二下。敲完後陳泰羽右手拿鐵鎚走向畫面最右邊落地窗戶，並說：「拍謝喔，麻煩你們出去一下喔」，畫面上方用餐客人一位由畫面下方離開現場，其他三位避開。 陳泰羽以雙手拿鐵鎚敲畫面最右邊落地窗戶一下，再以右手拿鐵鎚敲中間落地窗戶一下，雙手拿鐵鎚敲中間落地窗戶一下，中間落地窗戶被敲破、敲碎。陳泰羽從用餐區走回櫃台旁紅色長方形盒子處，客人陸續離開。陳泰羽抬起該紅色長方形盒子往其前方桌子處潑灑紅色液體，火焰燃起，並響起尖叫聲。 

【附表一】
編號 位置 受燒情況 1 建築物外觀 建築物南側外牆、鐵捲門上端略受煙燻。 2 候位區 1.候位區椅子坐墊燒熔（失）、内襯泡棉外露。 2.東南側櫃檯附近處天花板及牆面受煙燻。 3 餐飲區 1.餐飲區内編號3號桌之東北側桌緣、桌身受燒碳化；3號桌北側椅子坐墊受燒損。 2.編號5至8桌桌面有受燒碳化、燒損之情形： ①編號5桌北面並無受燒之情形，桌面及南側桌緣、桌身局部受燒碳化。 ②編號6桌東端略碳化，桌面及南側及西南側桌緣、桌身受燒碳化；編號6桌桌面及南側桌緣、桌身受燒碳化。 ③編號7桌桌面及北側桌緣受燒碳化，西側桌緣貼皮局部碳化、燒裂；編號7桌桌面及南側桌緣、桌身受燒碳化。 ④編號8桌桌面及北側、西側桌緣大面積嚴重受燒碳化；編號8桌南側桌緣、桌身局部嚴重碳化，其旁邊椅子椅墊泡棉嚴重燒失，鐵質骨架受燒後嚴重變色、鏽蝕；編號8桌桌面木質貼皮及可燃物受燒後大部碳化、燒失，南側桌緣、桌身受燒碳化；另編號8號桌所使用瓦斯桶置放空間内頂板局部燻黑；掀開桌面後，聲現爐1高壓軟管管線表面局部受燒熔，形狀尚完整，爐2高壓軟管管線表面略受燒熔，桌面底部爐具出口處周圍略受碳化。 ⑤編號7桌東南角落桌緣與編號8桌西南角落桌緣受燒後嚴重碳化，北側桌緣西端及桌身上端受燒碳化，其旁邊椅子之坐墊外層披覆部分受燒熔（失），形狀尚可辨識。 

【附表二：扣案物】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備註 1 鐵鎚1支 執行時間：113年5月12日17時37分起至17時47分止 執行處所：台南市○○區○○路000號  2 塑膠盒1個  3 塑膠盒蓋1個  4 油漆桶（松香水）3個  5 手套2個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7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泰羽








選任辯護人  王翊瑋律師
上列被告因殺人未遂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344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泰羽犯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未遂罪，處有期徒刑貳年陸月。
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均沒收。
    事  實
一、陳泰羽與曾靖茹2人於民國113年3月29日離婚，曾靖茹與陳華倫為現任男女朋友。陳泰羽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恐嚇取財之單一犯意，於113年5月9日22時許，在電話中以陳華倫介入其與曾靖茹之婚姻為由，要求陳華倫給付精神損害賠償，又接續於同年5月10日22時16分許，至臺南市○○區○○路000號陳華倫所開設之老城門火鍋店，語帶威脅向陳華倫表示如沒誠意要談，要叫一些手腳不正常的人來捧場等情（詳如附錄一所示對話內容），再接續於同年5月12日16時30分許，前往上開火鍋店，詢問陳華倫稱：睡別人老婆要不要賠錢，煙彈要不要付錢等語（詳如附錄二㈠所示對話內容），經陳華倫否認、拒絕後，陳泰羽即離開現場，並於同日16時55分許，駕車至安平區永華路2段811號小北百貨台南永華店，購買紅色油漆1桶、松香水2桶、塑膠箱、手套、鐵鎚等物。其於同日17時許，先至安平區府平路144巷內，將油漆及松香水倒入塑膠箱攪拌混合，再於同日17時5分許，承前恐嚇取財之犯意及基於毀損之犯意，前往上開火鍋店，又其明知上開地點為火鍋店，且正值晚餐時間，店內有客人用餐，而係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亦可預見當時該處客人使用爐火煮食之情況，如朝火源潑灑易燃物，一旦遇火燃燒，火勢可能延燒建築物及現場人員，仍基於縱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及造成他人受傷，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先持鐵鎚毀損落地窗玻璃2面，足以生損害於陳華倫，且未待店內人群離去，旋即將油漆和松香水混合之易燃液體潑向店內開啟瓦斯爐火烹煮火鍋之桌面，致引發火勢，並延燒到走避不及之顧客張阿珍及曾靖茹身上，致曾靖茹受有左前臂一度燒燙傷、左側下肢深二度火焰燒傷及表面積5%等傷害，而張阿珍受有雙下肢及右上肢深二度燒傷共約體表面積15%等傷害，同時致該建築物外牆、內部天花板受煙燻、候位區及餐飲區之桌椅等物受燒碳化、燒損（詳如附表一所示）。嗣店內火勢經陳華倫以滅火器滅火及周遭鄰居噴水撲滅，火鍋店所在建築物主要結構未經燬燒而未遂，陳泰羽亦未因此獲取金錢而恐嚇取財未遂。員警據報前往現場處理，在未確切知悉掌握犯罪行為人前，陳泰羽即主動坦承上開犯行，並經警當場扣得如附表二所示之物，而悉上情。
二、案經陳華倫（告訴代理人施志遠律師）、張阿珍（告訴代理人張璟御）、曾靖茹告訴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移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判決所引用為判斷基礎之下列證據，關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之傳聞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辯護人於審判程序中均同意作為證據使用，或知有傳聞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取證之瑕疵或其他違法不當之情事，亦無證據力明顯過低之情形，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具有證據能力；關於非供述證據部分，則均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亦應有證據能力。
二、訊據被告固坦承有上開所載之客觀事實，及毀損他人物品罪、恐嚇危害安全罪、過失傷害罪、失火燒燬他人所有物罪等罪名，惟矢口否認有何恐嚇取財未遂、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未遂或殺人未遂之犯行，並辯稱：確實有跟陳華倫要求精神賠償，及前妻曾靖茹買電子煙彈的欠款，並有對陳華倫說會叫一些朋友去捧場，但朋友都會有扭到或受傷的狀況，沒有叫手腳不正常的人去捧場；發生火災當天找完陳華倫之後很生氣，就到小北百貨買完東西回到店裡想砸店、潑漆，也有先大喊三、四次說「這裡等下要處理事情，無關的人都先出去」，怕有人以為伊是亂講的，所以就先砸破落地窗，然後人群就開始往外離開，伊潑灑油漆跟松香水是朝沒有人的地方潑，沒有想到會引起火災。當天看到起火、有人受傷，認為事情比較嚴重，就不敢離開現場，站在原地等警方逮捕，伊真的不知道油漆跟松香水是易燃物、會引起火勢，潑這些東西原本只是想要讓他們難以營業，如果真的要縱火就應該要帶汽油過去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主張：㈠放火部分：被告進到店裡是先砸玻璃窗、疏散人群，最後才潑灑油漆，並沒有刻意點火的動作，因為案發地點是火鍋店有火源才引發火勢，足證被告當初應該是以毀損為目的，否則只要引起火勢就足以毀損店面所有物品，沒有必要先砸玻璃窗；又被告會添加松香水，也是根據一般社會經驗，以松香水稀釋油漆易於潑灑，且其潑漆時幾乎沒有任何防備，所以導致自己手臂也被燒傷，可見被告主觀上沒有意識到這樣的行為會引起火災，欠缺放火犯意，且案發後被告也停留在現場，並未任意離去容任火勢蔓延，與一般放火者行為模式不同，應從輕論以失火罪嫌。㈡殺人未遂部分：被告僅與告訴人陳華倫、曾靖茹存有糾紛，與其他在場之人沒有恩怨，被告主觀上沒有預料會起火或波及他人，潑漆前有事先疏散人群，潑灑方向也是朝向無人之桌面，可見其並無殺人之犯意。㈢恐嚇取財部分：被告主張陳華倫有侵害配偶權行為，是否成立容有爭執，被告主觀上認為陳華倫有賠償義務，與其是否承諾賠償無關，應認為被告欠缺不法所有之意圖。㈣被告案發後停留現場，並向員警坦承犯行，又其偵查、審理時均坦承所有客觀事實，犯後態度良好；事後亦與張阿珍達成調解，待交保後即可以履行賠償義務，另與陳華倫、曾靜茹就賠償金額已經達成共識，係因其等要求被告父母連帶負賠償責任，才未能調解成立，請求審酌上情，予以從輕量刑等語。經查：
  ㈠被告與曾靖茹於113年3月29日離婚，曾靖茹與陳華倫為現任男女朋友。被告於113年5月9日22時許，在電話中以陳華倫介入其與曾靖茹之婚姻為由，要求陳華倫給付精神損害賠償，又於同年5月10日22時16分許，至臺南市○○區○○路000號陳華倫所開設之老城門火鍋店，向其表示要找人來捧場等語（詳如附錄一所示對話內容）；再於同年5月12日16時30分許，前往上開火鍋店，詢問陳華倫睡別人老婆要不要賠錢及煙彈要不要付錢等語，經陳華倫否認、拒絕（詳如附錄二㈠所示對話內容），被告即離開現場，並於同日16時55分許，駕車至安平區永華路2段811號小北百貨台南永華店，購買紅色油漆1桶、松香水2桶、塑膠箱、手套、鐵鎚等物。被告復於同日17時許，至安平區府平路144巷內，將油漆及松香水倒入塑膠箱攪拌混合，再於同日17時5分許，前往上開火鍋店，先持鐵鎚毀損落地窗玻璃2面，且未待店內人群離去，旋即將油漆和松香水混合液體潑向店內桌面，致引發火勢（過程如附錄二㈡所示），並延燒到走避不及之顧客張阿珍及曾靖茹身上，致曾靖茹受有左前臂一度燒燙傷、左側下肢深二度火焰燒傷及表面積5%等傷害，而張阿珍受有雙下肢及右上肢深二度燒傷共約體表面積15%等傷害，同時致該建築物外牆、內部天花板受煙燻、候位區及餐飲區之桌椅等物受燒碳化、燒損（詳如附表一所示）。嗣店內火勢經陳華倫以滅火器及周遭鄰居持水管噴水撲滅，員警據報前往現場處理，並扣得鐵鎚1支、塑膠箱及蓋1組、油漆（松香水）桶3個及手套2個等物各節，均據被告所是認，並有告訴人陳華倫於警詢時之指述、偵訊時之證述（警卷第15至19頁，偵卷第86至87頁）、告訴人曾靖茹於警詢時之指述、偵訊時之證述（警卷第23至27頁，偵卷第86至87頁）、告訴代理人張璟御於警詢時之指述、偵訊時之證述（警卷第29至34頁，偵卷第86至87頁）、告訴人張阿珍於警詢時之指述（本院卷1第279至282頁）、被告與陳華倫於113年5月10日22時16分起之對話內容譯文1份（附錄一，警卷第119至121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1份（警卷第35至39頁）、路口監視器影像截圖9張（警卷第43至45、53至55頁）、曾靖茹提供之手機影像截圖7張（警卷第45至51頁）、現場照片13張（警卷第57至64頁）、小北百貨店內監視器影像截圖10張（警卷第65至69頁）、小北百貨113年5月12日銷貨明細表1紙（警卷第123頁）、張阿珍之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113年5月12日、113年5月23日中文診斷證明書2紙（警卷第117頁，偵卷第95頁）、曾靖茹之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113年5月12日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113年5月21日診斷證明書各1紙（偵卷第97至99頁）、臺南市政府消防局113年6月13日南市消調字第1130016253號函暨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電子檔（光碟片）1份（本院卷1第59至60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113年6月17日南市警四偵字第1130374755號函暨臺南市○○區○○路000○000號火災案之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本院卷1第137頁、第140至251頁、第291至361頁，本院卷2第3至75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113年6月20日南市警鑑字第1130370925號鑑定書（本院卷2第133至135頁）、本院113年7月22日勘驗筆錄（本院卷2第158至161頁）在卷可稽，上開部分事實及被告坦承砸毀落地窗之毀損犯行，均堪以認定。
  ㈡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未遂及傷害部分：
　1.本件經臺南市政府消防局研判老城門火鍋店起火原因，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摘要記載：1.經勘查編號8桌之爐1時，發現瓦斯桶管線並無脫落之情形，且爐具之高壓軟管管線及配件亦無脫落或受嚴重燒損之情形；另據火警案店家負責人陳華倫及其女友曾靖茹所製作之調查筆錄：「上址建物店内所使用之液化瓦斯桶並沒有洩漏之情形，也沒有聞到有瓦斯洩漏的氣味。」，因之，排除因「瓦斯漏氣」引燃周邊可燃物造成火災之可能性。2.於餐飲區內編號第8號桌桌面上採集燃燒後之殘餘物後，函請內政部消防署實驗室鑑定，鑑定結果：「檢出中質芳香烴溶劑（油漆溶劑）成分。」。「油漆溶劑」為一種成份介於芳香烴與脂肪烴間的溶劑，國内俗稱「松香水」，其中芳香烴含量約佔40%至60%，閃火點為70°C（°F），顯示該油漆内另外含有被告自行購買、添加具有易揮發、易燃性之「松香水」有機溶劑。經勘察、逐層清理、挖掘起火處後，並參據轄區安平消防分隊火災出動觀察紀錄、救護紀錄表及本案關係人等之談話筆錄内容後，在排除「瓦斯漏氣」引火之可能性，本次火警案之起火原因以「人為縱火-有機溶劑(油漆溶劑）」引燃周邊可燃物造成火災之可能性最大等情，有上開臺南市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在卷可憑，應認為係被告將易揮發、易燃性之「松香水」調和於油漆之中，並朝店內烹煮食物爐火未關閉之桌面，潑灑合「松香水」之油漆，始引發火勢無疑，並因此延燒到走避不及之顧客張阿珍及曾靖茹身上。
　2.被告雖然稱不知道松香水是易燃物云云，然松香水是易燃物應為一般社會常識，被告為成年人，具有相當社會生活經驗，又非至愚之人，對此尚難諉稱不知，且為避免發生危險，在松香水等易燃物之包裝上，均會有警示標誌，被告辯稱不知云云，應為卸責之詞。其次，被告辯稱砸店及潑漆是要讓陳華倫難以清洗、不能營業。然查被告已不止一次到老城門火鍋店，應知悉該火鍋店有使用爐火之情，又其於113年5月12日案發當日至小北百貨台南永華店，購買紅色油漆、松香水等物後，再次回到老城門火鍋店係17時4分，其亦應知悉當時正值用餐時間，店內會有用餐客人，亦會有使用爐火烹煮火鍋之情。再參以附錄二㈡勘驗筆錄及曾靖茹提供之手機影像截圖7張（警卷第45至51頁）、臺南市政府消防局現場照相資料用紙之截圖照片（本院卷2第59至63頁）所示，可見被告一進到店內將裝有紅色油漆之長方形盒子放置在地上，原本8號桌客人並未關閉爐火瓦斯開關，旋緊急離開現場，被告即拿起鐵鎚敲擊中間之落地窗戶2下，敲完後拿鐵鎚走向畫面最右邊落地窗戶，並說：「拍謝喔，麻煩你們出去一下喔」，並持續敲擊右邊及中間之落地窗，雖用餐客人持續開始走避，然被告並未等待店內客人或工作人員全部離開，旋走回用餐區抬起該紅色長方形盒子往其前方放置有火鍋之桌子（即未關爐火之8號桌）潑灑紅色油漆，引發火焰燃起，並傳出尖叫聲等情，由被告出聲示警至潑灑油漆間隔不到30秒，當時現場明顯可見仍有多位客人未及離開，且曾靖茹亦持手機攝影蒐證，站在被告潑灑方向5號桌處，在如此緊急、慌亂過程中，客人倉促急於避難逃離現場，而未能注意關閉爐火確有可能，而被告明知爐火烹飪火鍋會有火源，如朝向火源處潑灑易燃物，一旦遇火燃燒，火勢可能延燒店內桌椅、物品並進而燒燬建築物，同時使現場人員因此燒傷，其卻未選擇朝向大門、玻璃窗、牆壁、地面、飲料區等無火源處潑灑油漆，也未有任何確認之舉，同時未待現場人員全部退去，即朝向放置有火鍋而有爐火火源之桌子潑灑易燃液體，足見其有縱然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及造成有人受傷，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甚明。
　3.按刑法第173條所謂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係指行為人於放火行為當時，現有人在內而言（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90號、95年度台上字第515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燒燬」，係指火力燃燒，喪失物之效用而言，必須其物喪失主要效用，始得謂放火既遂（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8230號裁判意旨參照）。被告以上開朝放置火鍋而有爐火火源之桌子潑灑含易燃松香水之油漆，致起火燃燒，顯已著手放火行為，並導致老城門火鍋店建築物受燒後，有如附表一所示之外牆、內部天花板受煙燻、候位區及餐飲區之物受燒碳化、燒損等情，然該火鍋店建築物之屋頂、牆壁、樑柱等重要結構尚未達於喪失其主要效用之燒燬程度，應僅係未遂。
　4.辯護人雖以被告本身亦受有燒燙傷，主張其應無預見會引發火勢乙事，然觀被告之救護紀錄表（本院卷2第66頁），記載被告受有肢體、燒燙傷、二度2%及肢體左手掌、第二指、撕裂傷、3公分；被告自述左手遭玻璃割傷、右手潑漆時遭火鍋瓦斯爐引火燙傷等情，可知其左手所受之撕裂傷，係砸毀落地窗玻璃時所造成，被告確有毀損、砸店之犯意，仍於過程中導致左手受傷，據此，尚難僅以被告右手受有燙傷，即反推其無預見起火可能性，而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㈢恐嚇取財部分：
　1.被告於113年5月9日22時許，已撥打電話以陳華倫介入其與曾靖茹之婚姻為由要求賠償，再於同年5月10日22時16分許至老城門火鍋店，亦以此為由，向陳華倫表示如沒誠意要談，要叫一些手腳不正常的人來捧場等情（詳如附錄一所示內容），又於同年5月12日16時30分許，前往上址，再次詢問陳華倫稱：睡別人老婆要不要賠錢，煙彈要不要付錢等語（詳如附錄二㈠所示內容），係以陳華倫與其前妻曾靖茹在離婚前有不當親密關係，及曾靖茹有購買電子煙之煙彈未付錢為由，索討賠償及相關費用。然觀附錄一、二㈠所示內容，陳華倫始終否認與曾靖茹在其婚姻存續中有發生關係，且從未允諾賠償任何費用，並表示那是被告主觀認定，請被告提出告訴等語，無法認定被告所述為真。又被告所稱之曾靖茹IG對話紀錄，尚無法證明陳華倫與曾靖茹確有在其與曾靖茹婚姻關係存續中發生不正常之親密關係，是被告並無明確之證據，僅憑自己主觀認定而以上開理由索求金錢賠償，難謂無不法所有之意圖。另關於煙彈費用乙事，陳華倫也在對話中向被告表示「你不是說不用了嗎？」、「就說不用了啊，現在又要了，他都說那你免費提供嘛。」，則當初是否為曾靖茹向被告購買，並非無疑；又被告於審理時陳稱是離婚後，曾靖茹向其購買（本院卷2第334頁），既然兩人已經離婚，如係有償交易，被告於交易當下即應向曾靖茹收取費用，如曾靖茹未給付，亦應留下憑證作為日後收款依據，然被告卻未能提出任何證據，即要向陳華倫索討10幾萬之費用，況若為曾靖茹向其購買，被告應向曾靖茹請求，怎會要求陳華倫付費，亦不合理，是辯護人主張被告並無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要難採信。
　2.其次，觀諸被告以上開理由向陳華倫索討金錢之手段，係告以要叫人來捧場，但「我叫的朋友，不過我叫的人他們手腳都不是多正常，有可能有可能會不小心翻…，翻倒湯、還是甚麼的」，顯然刻意找手腳不正常之人，還揚言會有打翻湯等等情狀，係有意造成陳華倫的麻煩、影響該店生意，並非真心找人捧場，被告於審理時亦陳稱：要說要找手腳不正常的人捧場是要叫人鬧場，因為跟前妻有糾紛（本院卷2第330至331頁），是被告上開恫嚇言語，確實可能對於經營者陳華倫造成威脅；被告經陳華倫一再否認、拒絕，為達成目的，竟想用砸店、潑漆的方式威脅要錢，顯然係以不法手段去滿足個人財產利益，並足以使陳華倫心生畏懼，是被告所為該當恐嚇取財甚明。
  ㈣綜上，被告所辯，均無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均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之放火罪或失火罪所保障者乃社會法益，其所直接侵害之法益，為一般社會之公共安全，雖私人之財產法益亦同時受侵害，但既列入公共危險罪章內，自以社會公安之法益為重；況放火或失火行為原含有毀損性質，如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罪，自係指供人居住或有人所在之房屋整體而言，應包括墻垣及該住宅（建築物）內所有設備、傢俱、日常生活上之一切用品。故一個放火或失火行為，若同時燒燬住宅（建築物）及其內所有其他物品，無論該其他物品為他人或自己所有，與同時燒燬數犯罪客體者之情形不同，均不另成立刑法第175條放火、失火燒燬住宅以外他人或自己所有物罪（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1471號、83年度台上字第2253號、85年度台上字第2608號判決意旨參照）。據此，被告上開潑灑含有松香水之油漆，而引發火勢之行為，導致延燒該建築物內之物品部分，即不另成立刑法第175條第1項之放火燒燬住宅、建築物以外他人所有物罪或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46條第3項、第1項之恐嚇取財未遂罪、同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同法第173條第3項、第1項之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未遂罪及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又被告已著手於上開恐嚇取財及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犯行而不遂，應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按既遂之刑減輕之。
　㈢公訴意旨認被告放火之行為，亦同時該當犯刑法第271條第2項、第1項之殺人未遂罪。查被告持含有松香水之油漆朝有爐火之桌面潑灑引發火勢，確有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之可能，惟考量被告所使用之易燃物為松香水，並非更容易燃燒之汽油，且其僅與陳華倫、曾靖茹間存有糾紛，想要索討金錢，當無殺害其2人或在場不認識之其他人之動機或必要，應認被告所為不該當殺人罪嫌，公訴意旨上開主張，容有誤會，然起訴之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並經本院於審理程序時，告知被告變更後適用之法條（本院卷2第321頁），且予被告及辯護人辯明之機會，業已保障被告之防禦權，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㈣被告數次向陳華倫索求金錢經否認、拒絕，即先告以要請手腳不方便的人到店捧場鬧事，而後以上開砸毀落地窗及潑灑含有易燃之松香水油漆放火等行為，達到對於陳華倫為恐嚇取財未遂犯行，係本於同一犯罪動機、目的，在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實施，且侵害同一法益，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又被告以上開砸店、潑漆放火行為，同時造成曾靖茹、張阿珍受有傷害，而觸犯恐嚇取財未遂罪、毀損他人物品罪、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未遂罪及傷害罪等罪名，具有行為不法之一部重疊關係，得評價為一行為，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刑法第173條第3項、第1項之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未遂罪處斷。
　㈤本案查獲經過，係警方接獲報案到場，見該店家玻璃遭砸毀及遭潑灑紅漆引發火勢，立即通知消防隊到場處理，現場民眾張阿珍遭到燒傷正在沖水降溫，由119救護人員送往成大醫院就醫，現場民眾指稱本案係在場一名藍衣黑褲之男子所為，警方上前盤查時，該名男子亦主動坦承該案放火等行為係自己所為，盤查其身分為陳泰羽，後續警方依殺人未遂、恐嚇取財、毀損、公共危險（放火）、傷害等之現行犯將其逮捕等情，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113年7月5日南市警四偵字第1130423940號函暨員警113年7月3日職務報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113年9月24日南市警四偵字第1130600836號函暨員警113年9月22日職務報告（本院卷2第141至144頁、第289至291頁）附卷可參，是現場雖有民眾指出行為人為「藍衣黑褲之男子」，然藍衣黑褲並非獨特之特徵，又案發後情況混亂，現場除有原本店內人員、顧客及救火民眾、警消、救護人員，亦有圍觀民眾，從而，員警第一時間盤查被告時，是否已有確切之證據可合理懷疑被告為犯罪嫌疑人，尚非無疑，是應認被告係於有偵查權之機關或公務員發覺其為犯罪行為人前，主動坦承本案犯罪事實，而自首犯罪並接受裁判，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輕之。
　㈥爰審酌被告因主觀認為陳華倫於其與曾靖茹婚姻關係存續中發生不正常之男女關係，及藉曾靖茹之煙彈費用為由，即先告以陳華倫要請手腳不方便的人到店捧場鬧事恫嚇之，而後又以上開砸店、潑漆激進之行為欲達成目的，逼迫陳華倫就範，且因其將油漆和松香水混合之易燃液體潑向店內點燃爐火煮食火鍋之桌面，致引發火勢，並延燒到無辜顧客張阿珍及曾靖茹，造成其等受有傷害，亦使陳華倫遭受財產上之損失，被告態度囂張惡劣、目無法紀，所為危害社會秩序及公共安全甚鉅，殊無可取。惟考量被告犯後坦承毀損犯行，及客觀犯罪事實之犯後態度，並與張阿珍達成調解，有本院113年度南司刑移調字第728號調解筆錄1份（本院卷2第205至206頁）在卷可佐，另因賠償條件無法達成共識，未能與陳華倫、曾靖茹調解成立或予賠償等情，應認非全無悔意；兼衡被告自陳教育程度為專科畢業，離婚、無子女，入監前從事經營買賣電子菸之煙彈工作，需要扶養父母親，及亦因此次犯行受有傷害，暨其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所生損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㈦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均為被告所有，供其犯上開犯行所用，已據被告陳明在卷，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之。
四、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昆廷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奕翔、張雅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蕭雅毓
                                法  官  張瑞德
                                法  官  廖建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秋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73條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車、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項之物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46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附錄一：錄音譯文】
（錄音時間：113年05月10日22時16分開始，地點：臺南市○○區○○路000號老城門火鍋店）
00：25 陳華倫：啊我們十點界打烊了。我們就沒收客了，你明
　　   天遭點來吃好嗎？我請你。（台語）
00：28 被告：不用你請我啦，免錢的最貴，不要啦。（台語）
00：33 陳華倫：我們賣…（模糊），很便宜了，不然你點貴一
       點對不？（台語）
00：38 被告：免啦！又不是沒錢吃飯！（台語）
00：42 陳華倫：我知道你有啦！呵呵。（台語）
       要不要拿一張椅子給你坐啊！我看你站整天了（台語）
00：49 被告：不用啦！我明天會準備椅子來坐，順便準備大聲
       公來喊，幫你幫你幫你們拉生意啦。（台語）
00：56 陳華倫：沒關係…，你要怎麼做都是你的事情，每個人
       有每個人的自由。（台語）
01：01 被告：嘿啊！這樣就好了啊，不然你就…那邊啊（模糊
       ），把整個第四分局都叫來。（台語）
01：07 陳華倫：沒關係沒關係，我就跟你說我們要下班了，我
       們等等要走了。（台語）
01：09 被告：不用不用，你不用跟我說你們要下班。（台語）
01：11 陳華倫：給你尊重一下嘛！（台語）
01：12 被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們如果沒誠意要談，
       不用尊重我，反正…。（台語）
01：13 陳華倫：你不是要喬事情！我感覺你也很沒誠意，你要
       這樣講對嗎，我也是好好在這邊跟你談。（台語）
01：19 被告：你要說這種瘋話…（台語）
01：21 陳華倫：今天如果談不定，明天繼續談嘛，對啊。（台
       語）
01：26 被告：我也沒什麼，隨便你們啦。（台語）
01：28 陳華倫：我們也沒差，我們人都在這裡啊，對啊。（台
       語）
01：45 被告：我什麼沒有，時間很多，我沒差。（台語）
01：51 被告：啊如果生意不好，我多叫人來捧場，沒關係。（
       台語）
01：54 陳華倫：我們生意，我們生意真的不太好，你看也知道
       。（台語）
01：56 被告：沒關係啦，我叫人來捧場嘛，哪有關係。（台語
       ）
01：59 陳華倫：這樣謝謝啦，謝謝啦謝謝。（台語）
02：01 被告：嘿啦。（台語）
02：15 被告：我叫的朋友，不過我叫的人他們手腳都不是多正
　　   常，有可能有可能會不小心翻…，翻倒湯、還是甚麼的
　   　，這些我都…，我實說的那些客人我不知道。（台語）
02：22 陳華倫：沒關係沒關係…沒關係沒關係…，你要怎麼做
       都沒關係，你要怎麼做都沒關係，你要怎麼做都沒關係
　　　 ，那是你的自由，那是你的自由嘛。都是你的自由。（
　　　 台語）
02：32 被告：那不是我的自由，我說的，我拜託我的朋友來給
       你捧場！（台語）
02：37 陳華倫：謝謝啦，我在跟你說謝謝啦，啊你說你要怎樣
       你就去做就好。（台語）
02：37 被告：我就說他們手腳有時候不是很理想嘛！（台語）
02：40 陳華倫：沒關係你就去做啊，你要怎樣，大家都是成年
       人了嘛，你要怎麼做都沒關係。（台語）
02：44 被告：啊你會說成年人，啊叫大人出來…呵！不要在那
       邊說…呵，說…呵。（台語）
02：45 陳華倫：對啊對啊…，呵！啊你的大人知道跟她（曾靖
       茹）…（模糊）婚姻，揪出來大家講一講，看多少，你
       也不要啊，我也知道你在想什麼。（台語）
02：54 被告：我直接跟你說…（模糊），你也不要啊。（台語
       ）
02：56 陳華倫：對啊我也不要啊，跟你說折衷的方法，你都不
       要，你什麼都不要嘛，對啊。沒關係我們慢慢想沒關係
       。對不，明天再繼續慢慢談啊，我們都在這邊嘛。啊休
       息我們就沒有來喔。（台語）
03：12 被告：我都無所謂。
03：15 陳華倫：你的自由嘛，都是你的自由嘛。（台語）


【附錄二：勘驗標的為「毀損現場影片」資料夾內「IZYA8280」、「VAAE7168」檔案】
㈠「IZYA8280」（全長1分53秒）檔案勘驗結果：
		編號

		檔案時間

		內容



		01

		00分01秒　至01分21秒

		（陳泰羽身穿藍色有「EIPIN」白色字樣之短袖上衣站在櫃台前方。）
男聲（按為陳華倫）：啊現在看要怎樣啊？
陳泰羽：你要賠多少？
男聲：為什麼要賠勒？我真的也沒怎樣啊。
陳泰羽：你睡別人老婆還沒怎樣？
男聲：我睡別人老婆，已經離婚了。
陳泰羽：好，這樣不要緊。不，離婚。
男聲：小聲點。
陳泰羽：我跟你講，你睡的時間是我們還是結婚的時候，所以。
男聲：那是你認為的啦。
陳泰羽：好，不要緊，第二件事情。
男聲：小聲點。
陳泰羽：吃東西、買東西（以右手手指指向櫃台內），要不要付錢？要吧。
男聲：什麼東西？
陳泰羽：煙彈（音譯）啊。
男聲：煙彈喔。
陳泰羽：啊有要有要，我要用錢嗎？（雙手叉腰）
男聲：你不是說不用了嗎？
陳泰羽：（雙手叉腰）我哪時跟你說不用？
男聲：就說不用了啊，現在又要了，他都說那你免費提供嘛。
陳泰羽：喔好。
陳泰羽拍手一下。
男聲：我是跟他講，讓我講，都不要講。
陳泰羽：（以左手在上半身前平行揮一下）都不要趕人，都不講。
男聲：讓我講完話好不好，拜託陳先生。我有跟他講，東西都是成本，不要太離譜，不是開口就是十幾萬，我也很懷疑那是什麼東西，一個東西要十幾萬。
陳泰羽：（轉身，再合掌一下）我跟你講，不要緊，我有要跟你講。
男聲：我現在在跟你講啊，你慢慢講嘛。
陳泰羽：現在在講一件東西，你在那邊說我練瘋話。
男聲：啊那十幾萬太離譜，什麼東西？
（畫面右上方出現一位戴黑口罩之男子。）
陳泰羽：好啊，你睡別人老婆你也不要講。
男聲：啊你就去告嘛，我跟你說沒有嘛。
（陳泰羽開門離開。）









㈡「VAAE7168」檔案（全長33秒）勘驗結果：
		編號

		檔案時間

		內容



		01

		00分01秒　至00分33秒

		陳泰羽身穿藍色短袖上衣蹲在畫面右下角，將包著塑膠袋之鐵鎚放在地上，打開紅色長方形盒子之藍色蓋子，之後拿起鐵鎚。畫面右上方有一女子穿黑色衣裙站立。
身穿黑色短袖上衣黑色長褲男子：打電話報警。陳泰羽右手拿鐵鎚敲畫面最左邊落地窗戶一下，再以雙手拿鐵鎚敲該落地窗戶第二下。敲完後陳泰羽右手拿鐵鎚走向畫面最右邊落地窗戶，並說：「拍謝喔，麻煩你們出去一下喔」，畫面上方用餐客人一位由畫面下方離開現場，其他三位避開。
陳泰羽以雙手拿鐵鎚敲畫面最右邊落地窗戶一下，再以右手拿鐵鎚敲中間落地窗戶一下，雙手拿鐵鎚敲中間落地窗戶一下，中間落地窗戶被敲破、敲碎。陳泰羽從用餐區走回櫃台旁紅色長方形盒子處，客人陸續離開。陳泰羽抬起該紅色長方形盒子往其前方桌子處潑灑紅色液體，火焰燃起，並響起尖叫聲。









【附表一】
		編號

		位置

		受燒情況



		1

		建築物外觀

		建築物南側外牆、鐵捲門上端略受煙燻。



		2

		候位區

		1.候位區椅子坐墊燒熔（失）、内襯泡棉外露。
2.東南側櫃檯附近處天花板及牆面受煙燻。



		3

		餐飲區

		1.餐飲區内編號3號桌之東北側桌緣、桌身受燒碳化；3號桌北側椅子坐墊受燒損。
2.編號5至8桌桌面有受燒碳化、燒損之情形：
①編號5桌北面並無受燒之情形，桌面及南側桌緣、桌身局部受燒碳化。
②編號6桌東端略碳化，桌面及南側及西南側桌緣、桌身受燒碳化；編號6桌桌面及南側桌緣、桌身受燒碳化。
③編號7桌桌面及北側桌緣受燒碳化，西側桌緣貼皮局部碳化、燒裂；編號7桌桌面及南側桌緣、桌身受燒碳化。
④編號8桌桌面及北側、西側桌緣大面積嚴重受燒碳化；編號8桌南側桌緣、桌身局部嚴重碳化，其旁邊椅子椅墊泡棉嚴重燒失，鐵質骨架受燒後嚴重變色、鏽蝕；編號8桌桌面木質貼皮及可燃物受燒後大部碳化、燒失，南側桌緣、桌身受燒碳化；另編號8號桌所使用瓦斯桶置放空間内頂板局部燻黑；掀開桌面後，聲現爐1高壓軟管管線表面局部受燒熔，形狀尚完整，爐2高壓軟管管線表面略受燒熔，桌面底部爐具出口處周圍略受碳化。
⑤編號7桌東南角落桌緣與編號8桌西南角落桌緣受燒後嚴重碳化，北側桌緣西端及桌身上端受燒碳化，其旁邊椅子之坐墊外層披覆部分受燒熔（失），形狀尚可辨識。









【附表二：扣案物】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備註



		1

		鐵鎚1支

		執行時間：113年5月12日17時37分起至17時47分止
執行處所：台南市○○區○○路000號





		2

		塑膠盒1個

		




		3

		塑膠盒蓋1個

		




		4

		油漆桶（松香水）3個

		




		5

		手套2個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7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泰羽




選任辯護人  王翊瑋律師
上列被告因殺人未遂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344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泰羽犯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未遂罪，處有期徒刑貳年陸月。
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均沒收。
    事  實
一、陳泰羽與曾靖茹2人於民國113年3月29日離婚，曾靖茹與陳華倫為現任男女朋友。陳泰羽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恐嚇取財之單一犯意，於113年5月9日22時許，在電話中以陳華倫介入其與曾靖茹之婚姻為由，要求陳華倫給付精神損害賠償，又接續於同年5月10日22時16分許，至臺南市○○區○○路000號陳華倫所開設之老城門火鍋店，語帶威脅向陳華倫表示如沒誠意要談，要叫一些手腳不正常的人來捧場等情（詳如附錄一所示對話內容），再接續於同年5月12日16時30分許，前往上開火鍋店，詢問陳華倫稱：睡別人老婆要不要賠錢，煙彈要不要付錢等語（詳如附錄二㈠所示對話內容），經陳華倫否認、拒絕後，陳泰羽即離開現場，並於同日16時55分許，駕車至安平區永華路2段811號小北百貨台南永華店，購買紅色油漆1桶、松香水2桶、塑膠箱、手套、鐵鎚等物。其於同日17時許，先至安平區府平路144巷內，將油漆及松香水倒入塑膠箱攪拌混合，再於同日17時5分許，承前恐嚇取財之犯意及基於毀損之犯意，前往上開火鍋店，又其明知上開地點為火鍋店，且正值晚餐時間，店內有客人用餐，而係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亦可預見當時該處客人使用爐火煮食之情況，如朝火源潑灑易燃物，一旦遇火燃燒，火勢可能延燒建築物及現場人員，仍基於縱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及造成他人受傷，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先持鐵鎚毀損落地窗玻璃2面，足以生損害於陳華倫，且未待店內人群離去，旋即將油漆和松香水混合之易燃液體潑向店內開啟瓦斯爐火烹煮火鍋之桌面，致引發火勢，並延燒到走避不及之顧客張阿珍及曾靖茹身上，致曾靖茹受有左前臂一度燒燙傷、左側下肢深二度火焰燒傷及表面積5%等傷害，而張阿珍受有雙下肢及右上肢深二度燒傷共約體表面積15%等傷害，同時致該建築物外牆、內部天花板受煙燻、候位區及餐飲區之桌椅等物受燒碳化、燒損（詳如附表一所示）。嗣店內火勢經陳華倫以滅火器滅火及周遭鄰居噴水撲滅，火鍋店所在建築物主要結構未經燬燒而未遂，陳泰羽亦未因此獲取金錢而恐嚇取財未遂。員警據報前往現場處理，在未確切知悉掌握犯罪行為人前，陳泰羽即主動坦承上開犯行，並經警當場扣得如附表二所示之物，而悉上情。
二、案經陳華倫（告訴代理人施志遠律師）、張阿珍（告訴代理人張璟御）、曾靖茹告訴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移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判決所引用為判斷基礎之下列證據，關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之傳聞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辯護人於審判程序中均同意作為證據使用，或知有傳聞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取證之瑕疵或其他違法不當之情事，亦無證據力明顯過低之情形，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具有證據能力；關於非供述證據部分，則均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亦應有證據能力。
二、訊據被告固坦承有上開所載之客觀事實，及毀損他人物品罪、恐嚇危害安全罪、過失傷害罪、失火燒燬他人所有物罪等罪名，惟矢口否認有何恐嚇取財未遂、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未遂或殺人未遂之犯行，並辯稱：確實有跟陳華倫要求精神賠償，及前妻曾靖茹買電子煙彈的欠款，並有對陳華倫說會叫一些朋友去捧場，但朋友都會有扭到或受傷的狀況，沒有叫手腳不正常的人去捧場；發生火災當天找完陳華倫之後很生氣，就到小北百貨買完東西回到店裡想砸店、潑漆，也有先大喊三、四次說「這裡等下要處理事情，無關的人都先出去」，怕有人以為伊是亂講的，所以就先砸破落地窗，然後人群就開始往外離開，伊潑灑油漆跟松香水是朝沒有人的地方潑，沒有想到會引起火災。當天看到起火、有人受傷，認為事情比較嚴重，就不敢離開現場，站在原地等警方逮捕，伊真的不知道油漆跟松香水是易燃物、會引起火勢，潑這些東西原本只是想要讓他們難以營業，如果真的要縱火就應該要帶汽油過去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主張：㈠放火部分：被告進到店裡是先砸玻璃窗、疏散人群，最後才潑灑油漆，並沒有刻意點火的動作，因為案發地點是火鍋店有火源才引發火勢，足證被告當初應該是以毀損為目的，否則只要引起火勢就足以毀損店面所有物品，沒有必要先砸玻璃窗；又被告會添加松香水，也是根據一般社會經驗，以松香水稀釋油漆易於潑灑，且其潑漆時幾乎沒有任何防備，所以導致自己手臂也被燒傷，可見被告主觀上沒有意識到這樣的行為會引起火災，欠缺放火犯意，且案發後被告也停留在現場，並未任意離去容任火勢蔓延，與一般放火者行為模式不同，應從輕論以失火罪嫌。㈡殺人未遂部分：被告僅與告訴人陳華倫、曾靖茹存有糾紛，與其他在場之人沒有恩怨，被告主觀上沒有預料會起火或波及他人，潑漆前有事先疏散人群，潑灑方向也是朝向無人之桌面，可見其並無殺人之犯意。㈢恐嚇取財部分：被告主張陳華倫有侵害配偶權行為，是否成立容有爭執，被告主觀上認為陳華倫有賠償義務，與其是否承諾賠償無關，應認為被告欠缺不法所有之意圖。㈣被告案發後停留現場，並向員警坦承犯行，又其偵查、審理時均坦承所有客觀事實，犯後態度良好；事後亦與張阿珍達成調解，待交保後即可以履行賠償義務，另與陳華倫、曾靜茹就賠償金額已經達成共識，係因其等要求被告父母連帶負賠償責任，才未能調解成立，請求審酌上情，予以從輕量刑等語。經查：
  ㈠被告與曾靖茹於113年3月29日離婚，曾靖茹與陳華倫為現任男女朋友。被告於113年5月9日22時許，在電話中以陳華倫介入其與曾靖茹之婚姻為由，要求陳華倫給付精神損害賠償，又於同年5月10日22時16分許，至臺南市○○區○○路000號陳華倫所開設之老城門火鍋店，向其表示要找人來捧場等語（詳如附錄一所示對話內容）；再於同年5月12日16時30分許，前往上開火鍋店，詢問陳華倫睡別人老婆要不要賠錢及煙彈要不要付錢等語，經陳華倫否認、拒絕（詳如附錄二㈠所示對話內容），被告即離開現場，並於同日16時55分許，駕車至安平區永華路2段811號小北百貨台南永華店，購買紅色油漆1桶、松香水2桶、塑膠箱、手套、鐵鎚等物。被告復於同日17時許，至安平區府平路144巷內，將油漆及松香水倒入塑膠箱攪拌混合，再於同日17時5分許，前往上開火鍋店，先持鐵鎚毀損落地窗玻璃2面，且未待店內人群離去，旋即將油漆和松香水混合液體潑向店內桌面，致引發火勢（過程如附錄二㈡所示），並延燒到走避不及之顧客張阿珍及曾靖茹身上，致曾靖茹受有左前臂一度燒燙傷、左側下肢深二度火焰燒傷及表面積5%等傷害，而張阿珍受有雙下肢及右上肢深二度燒傷共約體表面積15%等傷害，同時致該建築物外牆、內部天花板受煙燻、候位區及餐飲區之桌椅等物受燒碳化、燒損（詳如附表一所示）。嗣店內火勢經陳華倫以滅火器及周遭鄰居持水管噴水撲滅，員警據報前往現場處理，並扣得鐵鎚1支、塑膠箱及蓋1組、油漆（松香水）桶3個及手套2個等物各節，均據被告所是認，並有告訴人陳華倫於警詢時之指述、偵訊時之證述（警卷第15至19頁，偵卷第86至87頁）、告訴人曾靖茹於警詢時之指述、偵訊時之證述（警卷第23至27頁，偵卷第86至87頁）、告訴代理人張璟御於警詢時之指述、偵訊時之證述（警卷第29至34頁，偵卷第86至87頁）、告訴人張阿珍於警詢時之指述（本院卷1第279至282頁）、被告與陳華倫於113年5月10日22時16分起之對話內容譯文1份（附錄一，警卷第119至121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1份（警卷第35至39頁）、路口監視器影像截圖9張（警卷第43至45、53至55頁）、曾靖茹提供之手機影像截圖7張（警卷第45至51頁）、現場照片13張（警卷第57至64頁）、小北百貨店內監視器影像截圖10張（警卷第65至69頁）、小北百貨113年5月12日銷貨明細表1紙（警卷第123頁）、張阿珍之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113年5月12日、113年5月23日中文診斷證明書2紙（警卷第117頁，偵卷第95頁）、曾靖茹之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113年5月12日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113年5月21日診斷證明書各1紙（偵卷第97至99頁）、臺南市政府消防局113年6月13日南市消調字第1130016253號函暨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電子檔（光碟片）1份（本院卷1第59至60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113年6月17日南市警四偵字第1130374755號函暨臺南市○○區○○路000○000號火災案之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本院卷1第137頁、第140至251頁、第291至361頁，本院卷2第3至75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113年6月20日南市警鑑字第1130370925號鑑定書（本院卷2第133至135頁）、本院113年7月22日勘驗筆錄（本院卷2第158至161頁）在卷可稽，上開部分事實及被告坦承砸毀落地窗之毀損犯行，均堪以認定。
  ㈡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未遂及傷害部分：
　1.本件經臺南市政府消防局研判老城門火鍋店起火原因，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摘要記載：1.經勘查編號8桌之爐1時，發現瓦斯桶管線並無脫落之情形，且爐具之高壓軟管管線及配件亦無脫落或受嚴重燒損之情形；另據火警案店家負責人陳華倫及其女友曾靖茹所製作之調查筆錄：「上址建物店内所使用之液化瓦斯桶並沒有洩漏之情形，也沒有聞到有瓦斯洩漏的氣味。」，因之，排除因「瓦斯漏氣」引燃周邊可燃物造成火災之可能性。2.於餐飲區內編號第8號桌桌面上採集燃燒後之殘餘物後，函請內政部消防署實驗室鑑定，鑑定結果：「檢出中質芳香烴溶劑（油漆溶劑）成分。」。「油漆溶劑」為一種成份介於芳香烴與脂肪烴間的溶劑，國内俗稱「松香水」，其中芳香烴含量約佔40%至60%，閃火點為70°C（°F），顯示該油漆内另外含有被告自行購買、添加具有易揮發、易燃性之「松香水」有機溶劑。經勘察、逐層清理、挖掘起火處後，並參據轄區安平消防分隊火災出動觀察紀錄、救護紀錄表及本案關係人等之談話筆錄内容後，在排除「瓦斯漏氣」引火之可能性，本次火警案之起火原因以「人為縱火-有機溶劑(油漆溶劑）」引燃周邊可燃物造成火災之可能性最大等情，有上開臺南市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在卷可憑，應認為係被告將易揮發、易燃性之「松香水」調和於油漆之中，並朝店內烹煮食物爐火未關閉之桌面，潑灑合「松香水」之油漆，始引發火勢無疑，並因此延燒到走避不及之顧客張阿珍及曾靖茹身上。
　2.被告雖然稱不知道松香水是易燃物云云，然松香水是易燃物應為一般社會常識，被告為成年人，具有相當社會生活經驗，又非至愚之人，對此尚難諉稱不知，且為避免發生危險，在松香水等易燃物之包裝上，均會有警示標誌，被告辯稱不知云云，應為卸責之詞。其次，被告辯稱砸店及潑漆是要讓陳華倫難以清洗、不能營業。然查被告已不止一次到老城門火鍋店，應知悉該火鍋店有使用爐火之情，又其於113年5月12日案發當日至小北百貨台南永華店，購買紅色油漆、松香水等物後，再次回到老城門火鍋店係17時4分，其亦應知悉當時正值用餐時間，店內會有用餐客人，亦會有使用爐火烹煮火鍋之情。再參以附錄二㈡勘驗筆錄及曾靖茹提供之手機影像截圖7張（警卷第45至51頁）、臺南市政府消防局現場照相資料用紙之截圖照片（本院卷2第59至63頁）所示，可見被告一進到店內將裝有紅色油漆之長方形盒子放置在地上，原本8號桌客人並未關閉爐火瓦斯開關，旋緊急離開現場，被告即拿起鐵鎚敲擊中間之落地窗戶2下，敲完後拿鐵鎚走向畫面最右邊落地窗戶，並說：「拍謝喔，麻煩你們出去一下喔」，並持續敲擊右邊及中間之落地窗，雖用餐客人持續開始走避，然被告並未等待店內客人或工作人員全部離開，旋走回用餐區抬起該紅色長方形盒子往其前方放置有火鍋之桌子（即未關爐火之8號桌）潑灑紅色油漆，引發火焰燃起，並傳出尖叫聲等情，由被告出聲示警至潑灑油漆間隔不到30秒，當時現場明顯可見仍有多位客人未及離開，且曾靖茹亦持手機攝影蒐證，站在被告潑灑方向5號桌處，在如此緊急、慌亂過程中，客人倉促急於避難逃離現場，而未能注意關閉爐火確有可能，而被告明知爐火烹飪火鍋會有火源，如朝向火源處潑灑易燃物，一旦遇火燃燒，火勢可能延燒店內桌椅、物品並進而燒燬建築物，同時使現場人員因此燒傷，其卻未選擇朝向大門、玻璃窗、牆壁、地面、飲料區等無火源處潑灑油漆，也未有任何確認之舉，同時未待現場人員全部退去，即朝向放置有火鍋而有爐火火源之桌子潑灑易燃液體，足見其有縱然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及造成有人受傷，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甚明。
　3.按刑法第173條所謂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係指行為人於放火行為當時，現有人在內而言（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90號、95年度台上字第515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燒燬」，係指火力燃燒，喪失物之效用而言，必須其物喪失主要效用，始得謂放火既遂（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8230號裁判意旨參照）。被告以上開朝放置火鍋而有爐火火源之桌子潑灑含易燃松香水之油漆，致起火燃燒，顯已著手放火行為，並導致老城門火鍋店建築物受燒後，有如附表一所示之外牆、內部天花板受煙燻、候位區及餐飲區之物受燒碳化、燒損等情，然該火鍋店建築物之屋頂、牆壁、樑柱等重要結構尚未達於喪失其主要效用之燒燬程度，應僅係未遂。
　4.辯護人雖以被告本身亦受有燒燙傷，主張其應無預見會引發火勢乙事，然觀被告之救護紀錄表（本院卷2第66頁），記載被告受有肢體、燒燙傷、二度2%及肢體左手掌、第二指、撕裂傷、3公分；被告自述左手遭玻璃割傷、右手潑漆時遭火鍋瓦斯爐引火燙傷等情，可知其左手所受之撕裂傷，係砸毀落地窗玻璃時所造成，被告確有毀損、砸店之犯意，仍於過程中導致左手受傷，據此，尚難僅以被告右手受有燙傷，即反推其無預見起火可能性，而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㈢恐嚇取財部分：
　1.被告於113年5月9日22時許，已撥打電話以陳華倫介入其與曾靖茹之婚姻為由要求賠償，再於同年5月10日22時16分許至老城門火鍋店，亦以此為由，向陳華倫表示如沒誠意要談，要叫一些手腳不正常的人來捧場等情（詳如附錄一所示內容），又於同年5月12日16時30分許，前往上址，再次詢問陳華倫稱：睡別人老婆要不要賠錢，煙彈要不要付錢等語（詳如附錄二㈠所示內容），係以陳華倫與其前妻曾靖茹在離婚前有不當親密關係，及曾靖茹有購買電子煙之煙彈未付錢為由，索討賠償及相關費用。然觀附錄一、二㈠所示內容，陳華倫始終否認與曾靖茹在其婚姻存續中有發生關係，且從未允諾賠償任何費用，並表示那是被告主觀認定，請被告提出告訴等語，無法認定被告所述為真。又被告所稱之曾靖茹IG對話紀錄，尚無法證明陳華倫與曾靖茹確有在其與曾靖茹婚姻關係存續中發生不正常之親密關係，是被告並無明確之證據，僅憑自己主觀認定而以上開理由索求金錢賠償，難謂無不法所有之意圖。另關於煙彈費用乙事，陳華倫也在對話中向被告表示「你不是說不用了嗎？」、「就說不用了啊，現在又要了，他都說那你免費提供嘛。」，則當初是否為曾靖茹向被告購買，並非無疑；又被告於審理時陳稱是離婚後，曾靖茹向其購買（本院卷2第334頁），既然兩人已經離婚，如係有償交易，被告於交易當下即應向曾靖茹收取費用，如曾靖茹未給付，亦應留下憑證作為日後收款依據，然被告卻未能提出任何證據，即要向陳華倫索討10幾萬之費用，況若為曾靖茹向其購買，被告應向曾靖茹請求，怎會要求陳華倫付費，亦不合理，是辯護人主張被告並無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要難採信。
　2.其次，觀諸被告以上開理由向陳華倫索討金錢之手段，係告以要叫人來捧場，但「我叫的朋友，不過我叫的人他們手腳都不是多正常，有可能有可能會不小心翻…，翻倒湯、還是甚麼的」，顯然刻意找手腳不正常之人，還揚言會有打翻湯等等情狀，係有意造成陳華倫的麻煩、影響該店生意，並非真心找人捧場，被告於審理時亦陳稱：要說要找手腳不正常的人捧場是要叫人鬧場，因為跟前妻有糾紛（本院卷2第330至331頁），是被告上開恫嚇言語，確實可能對於經營者陳華倫造成威脅；被告經陳華倫一再否認、拒絕，為達成目的，竟想用砸店、潑漆的方式威脅要錢，顯然係以不法手段去滿足個人財產利益，並足以使陳華倫心生畏懼，是被告所為該當恐嚇取財甚明。
  ㈣綜上，被告所辯，均無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均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之放火罪或失火罪所保障者乃社會法益，其所直接侵害之法益，為一般社會之公共安全，雖私人之財產法益亦同時受侵害，但既列入公共危險罪章內，自以社會公安之法益為重；況放火或失火行為原含有毀損性質，如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罪，自係指供人居住或有人所在之房屋整體而言，應包括墻垣及該住宅（建築物）內所有設備、傢俱、日常生活上之一切用品。故一個放火或失火行為，若同時燒燬住宅（建築物）及其內所有其他物品，無論該其他物品為他人或自己所有，與同時燒燬數犯罪客體者之情形不同，均不另成立刑法第175條放火、失火燒燬住宅以外他人或自己所有物罪（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1471號、83年度台上字第2253號、85年度台上字第2608號判決意旨參照）。據此，被告上開潑灑含有松香水之油漆，而引發火勢之行為，導致延燒該建築物內之物品部分，即不另成立刑法第175條第1項之放火燒燬住宅、建築物以外他人所有物罪或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46條第3項、第1項之恐嚇取財未遂罪、同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同法第173條第3項、第1項之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未遂罪及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又被告已著手於上開恐嚇取財及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犯行而不遂，應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按既遂之刑減輕之。
　㈢公訴意旨認被告放火之行為，亦同時該當犯刑法第271條第2項、第1項之殺人未遂罪。查被告持含有松香水之油漆朝有爐火之桌面潑灑引發火勢，確有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之可能，惟考量被告所使用之易燃物為松香水，並非更容易燃燒之汽油，且其僅與陳華倫、曾靖茹間存有糾紛，想要索討金錢，當無殺害其2人或在場不認識之其他人之動機或必要，應認被告所為不該當殺人罪嫌，公訴意旨上開主張，容有誤會，然起訴之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並經本院於審理程序時，告知被告變更後適用之法條（本院卷2第321頁），且予被告及辯護人辯明之機會，業已保障被告之防禦權，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㈣被告數次向陳華倫索求金錢經否認、拒絕，即先告以要請手腳不方便的人到店捧場鬧事，而後以上開砸毀落地窗及潑灑含有易燃之松香水油漆放火等行為，達到對於陳華倫為恐嚇取財未遂犯行，係本於同一犯罪動機、目的，在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實施，且侵害同一法益，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又被告以上開砸店、潑漆放火行為，同時造成曾靖茹、張阿珍受有傷害，而觸犯恐嚇取財未遂罪、毀損他人物品罪、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未遂罪及傷害罪等罪名，具有行為不法之一部重疊關係，得評價為一行為，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刑法第173條第3項、第1項之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未遂罪處斷。
　㈤本案查獲經過，係警方接獲報案到場，見該店家玻璃遭砸毀及遭潑灑紅漆引發火勢，立即通知消防隊到場處理，現場民眾張阿珍遭到燒傷正在沖水降溫，由119救護人員送往成大醫院就醫，現場民眾指稱本案係在場一名藍衣黑褲之男子所為，警方上前盤查時，該名男子亦主動坦承該案放火等行為係自己所為，盤查其身分為陳泰羽，後續警方依殺人未遂、恐嚇取財、毀損、公共危險（放火）、傷害等之現行犯將其逮捕等情，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113年7月5日南市警四偵字第1130423940號函暨員警113年7月3日職務報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113年9月24日南市警四偵字第1130600836號函暨員警113年9月22日職務報告（本院卷2第141至144頁、第289至291頁）附卷可參，是現場雖有民眾指出行為人為「藍衣黑褲之男子」，然藍衣黑褲並非獨特之特徵，又案發後情況混亂，現場除有原本店內人員、顧客及救火民眾、警消、救護人員，亦有圍觀民眾，從而，員警第一時間盤查被告時，是否已有確切之證據可合理懷疑被告為犯罪嫌疑人，尚非無疑，是應認被告係於有偵查權之機關或公務員發覺其為犯罪行為人前，主動坦承本案犯罪事實，而自首犯罪並接受裁判，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輕之。
　㈥爰審酌被告因主觀認為陳華倫於其與曾靖茹婚姻關係存續中發生不正常之男女關係，及藉曾靖茹之煙彈費用為由，即先告以陳華倫要請手腳不方便的人到店捧場鬧事恫嚇之，而後又以上開砸店、潑漆激進之行為欲達成目的，逼迫陳華倫就範，且因其將油漆和松香水混合之易燃液體潑向店內點燃爐火煮食火鍋之桌面，致引發火勢，並延燒到無辜顧客張阿珍及曾靖茹，造成其等受有傷害，亦使陳華倫遭受財產上之損失，被告態度囂張惡劣、目無法紀，所為危害社會秩序及公共安全甚鉅，殊無可取。惟考量被告犯後坦承毀損犯行，及客觀犯罪事實之犯後態度，並與張阿珍達成調解，有本院113年度南司刑移調字第728號調解筆錄1份（本院卷2第205至206頁）在卷可佐，另因賠償條件無法達成共識，未能與陳華倫、曾靖茹調解成立或予賠償等情，應認非全無悔意；兼衡被告自陳教育程度為專科畢業，離婚、無子女，入監前從事經營買賣電子菸之煙彈工作，需要扶養父母親，及亦因此次犯行受有傷害，暨其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所生損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㈦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均為被告所有，供其犯上開犯行所用，已據被告陳明在卷，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之。
四、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昆廷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奕翔、張雅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蕭雅毓
                                法  官  張瑞德
                                法  官  廖建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秋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73條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車、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項之物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46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附錄一：錄音譯文】
（錄音時間：113年05月10日22時16分開始，地點：臺南市○○區○○路000號老城門火鍋店）
00：25 陳華倫：啊我們十點界打烊了。我們就沒收客了，你明
　　   天遭點來吃好嗎？我請你。（台語）
00：28 被告：不用你請我啦，免錢的最貴，不要啦。（台語）
00：33 陳華倫：我們賣…（模糊），很便宜了，不然你點貴一
       點對不？（台語）
00：38 被告：免啦！又不是沒錢吃飯！（台語）
00：42 陳華倫：我知道你有啦！呵呵。（台語）
       要不要拿一張椅子給你坐啊！我看你站整天了（台語）
00：49 被告：不用啦！我明天會準備椅子來坐，順便準備大聲
       公來喊，幫你幫你幫你們拉生意啦。（台語）
00：56 陳華倫：沒關係…，你要怎麼做都是你的事情，每個人
       有每個人的自由。（台語）
01：01 被告：嘿啊！這樣就好了啊，不然你就…那邊啊（模糊
       ），把整個第四分局都叫來。（台語）
01：07 陳華倫：沒關係沒關係，我就跟你說我們要下班了，我
       們等等要走了。（台語）
01：09 被告：不用不用，你不用跟我說你們要下班。（台語）
01：11 陳華倫：給你尊重一下嘛！（台語）
01：12 被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們如果沒誠意要談，
       不用尊重我，反正…。（台語）
01：13 陳華倫：你不是要喬事情！我感覺你也很沒誠意，你要
       這樣講對嗎，我也是好好在這邊跟你談。（台語）
01：19 被告：你要說這種瘋話…（台語）
01：21 陳華倫：今天如果談不定，明天繼續談嘛，對啊。（台
       語）
01：26 被告：我也沒什麼，隨便你們啦。（台語）
01：28 陳華倫：我們也沒差，我們人都在這裡啊，對啊。（台
       語）
01：45 被告：我什麼沒有，時間很多，我沒差。（台語）
01：51 被告：啊如果生意不好，我多叫人來捧場，沒關係。（
       台語）
01：54 陳華倫：我們生意，我們生意真的不太好，你看也知道
       。（台語）
01：56 被告：沒關係啦，我叫人來捧場嘛，哪有關係。（台語
       ）
01：59 陳華倫：這樣謝謝啦，謝謝啦謝謝。（台語）
02：01 被告：嘿啦。（台語）
02：15 被告：我叫的朋友，不過我叫的人他們手腳都不是多正
　　   常，有可能有可能會不小心翻…，翻倒湯、還是甚麼的
　   　，這些我都…，我實說的那些客人我不知道。（台語）
02：22 陳華倫：沒關係沒關係…沒關係沒關係…，你要怎麼做
       都沒關係，你要怎麼做都沒關係，你要怎麼做都沒關係
　　　 ，那是你的自由，那是你的自由嘛。都是你的自由。（
　　　 台語）
02：32 被告：那不是我的自由，我說的，我拜託我的朋友來給
       你捧場！（台語）
02：37 陳華倫：謝謝啦，我在跟你說謝謝啦，啊你說你要怎樣
       你就去做就好。（台語）
02：37 被告：我就說他們手腳有時候不是很理想嘛！（台語）
02：40 陳華倫：沒關係你就去做啊，你要怎樣，大家都是成年
       人了嘛，你要怎麼做都沒關係。（台語）
02：44 被告：啊你會說成年人，啊叫大人出來…呵！不要在那
       邊說…呵，說…呵。（台語）
02：45 陳華倫：對啊對啊…，呵！啊你的大人知道跟她（曾靖
       茹）…（模糊）婚姻，揪出來大家講一講，看多少，你
       也不要啊，我也知道你在想什麼。（台語）
02：54 被告：我直接跟你說…（模糊），你也不要啊。（台語
       ）
02：56 陳華倫：對啊我也不要啊，跟你說折衷的方法，你都不
       要，你什麼都不要嘛，對啊。沒關係我們慢慢想沒關係
       。對不，明天再繼續慢慢談啊，我們都在這邊嘛。啊休
       息我們就沒有來喔。（台語）
03：12 被告：我都無所謂。
03：15 陳華倫：你的自由嘛，都是你的自由嘛。（台語）

【附錄二：勘驗標的為「毀損現場影片」資料夾內「IZYA8280」、「VAAE7168」檔案】
㈠「IZYA8280」（全長1分53秒）檔案勘驗結果：
編號 檔案時間 內容 01 00分01秒　至01分21秒 （陳泰羽身穿藍色有「EIPIN」白色字樣之短袖上衣站在櫃台前方。） 男聲（按為陳華倫）：啊現在看要怎樣啊？ 陳泰羽：你要賠多少？ 男聲：為什麼要賠勒？我真的也沒怎樣啊。 陳泰羽：你睡別人老婆還沒怎樣？ 男聲：我睡別人老婆，已經離婚了。 陳泰羽：好，這樣不要緊。不，離婚。 男聲：小聲點。 陳泰羽：我跟你講，你睡的時間是我們還是結婚的時候，所以。 男聲：那是你認為的啦。 陳泰羽：好，不要緊，第二件事情。 男聲：小聲點。 陳泰羽：吃東西、買東西（以右手手指指向櫃台內），要不要付錢？要吧。 男聲：什麼東西？ 陳泰羽：煙彈（音譯）啊。 男聲：煙彈喔。 陳泰羽：啊有要有要，我要用錢嗎？（雙手叉腰） 男聲：你不是說不用了嗎？ 陳泰羽：（雙手叉腰）我哪時跟你說不用？ 男聲：就說不用了啊，現在又要了，他都說那你免費提供嘛。 陳泰羽：喔好。 陳泰羽拍手一下。 男聲：我是跟他講，讓我講，都不要講。 陳泰羽：（以左手在上半身前平行揮一下）都不要趕人，都不講。 男聲：讓我講完話好不好，拜託陳先生。我有跟他講，東西都是成本，不要太離譜，不是開口就是十幾萬，我也很懷疑那是什麼東西，一個東西要十幾萬。 陳泰羽：（轉身，再合掌一下）我跟你講，不要緊，我有要跟你講。 男聲：我現在在跟你講啊，你慢慢講嘛。 陳泰羽：現在在講一件東西，你在那邊說我練瘋話。 男聲：啊那十幾萬太離譜，什麼東西？ （畫面右上方出現一位戴黑口罩之男子。） 陳泰羽：好啊，你睡別人老婆你也不要講。 男聲：啊你就去告嘛，我跟你說沒有嘛。 （陳泰羽開門離開。） 

㈡「VAAE7168」檔案（全長33秒）勘驗結果：
編號 檔案時間 內容 01 00分01秒　至00分33秒 陳泰羽身穿藍色短袖上衣蹲在畫面右下角，將包著塑膠袋之鐵鎚放在地上，打開紅色長方形盒子之藍色蓋子，之後拿起鐵鎚。畫面右上方有一女子穿黑色衣裙站立。 身穿黑色短袖上衣黑色長褲男子：打電話報警。陳泰羽右手拿鐵鎚敲畫面最左邊落地窗戶一下，再以雙手拿鐵鎚敲該落地窗戶第二下。敲完後陳泰羽右手拿鐵鎚走向畫面最右邊落地窗戶，並說：「拍謝喔，麻煩你們出去一下喔」，畫面上方用餐客人一位由畫面下方離開現場，其他三位避開。 陳泰羽以雙手拿鐵鎚敲畫面最右邊落地窗戶一下，再以右手拿鐵鎚敲中間落地窗戶一下，雙手拿鐵鎚敲中間落地窗戶一下，中間落地窗戶被敲破、敲碎。陳泰羽從用餐區走回櫃台旁紅色長方形盒子處，客人陸續離開。陳泰羽抬起該紅色長方形盒子往其前方桌子處潑灑紅色液體，火焰燃起，並響起尖叫聲。 

【附表一】
編號 位置 受燒情況 1 建築物外觀 建築物南側外牆、鐵捲門上端略受煙燻。 2 候位區 1.候位區椅子坐墊燒熔（失）、内襯泡棉外露。 2.東南側櫃檯附近處天花板及牆面受煙燻。 3 餐飲區 1.餐飲區内編號3號桌之東北側桌緣、桌身受燒碳化；3號桌北側椅子坐墊受燒損。 2.編號5至8桌桌面有受燒碳化、燒損之情形： ①編號5桌北面並無受燒之情形，桌面及南側桌緣、桌身局部受燒碳化。 ②編號6桌東端略碳化，桌面及南側及西南側桌緣、桌身受燒碳化；編號6桌桌面及南側桌緣、桌身受燒碳化。 ③編號7桌桌面及北側桌緣受燒碳化，西側桌緣貼皮局部碳化、燒裂；編號7桌桌面及南側桌緣、桌身受燒碳化。 ④編號8桌桌面及北側、西側桌緣大面積嚴重受燒碳化；編號8桌南側桌緣、桌身局部嚴重碳化，其旁邊椅子椅墊泡棉嚴重燒失，鐵質骨架受燒後嚴重變色、鏽蝕；編號8桌桌面木質貼皮及可燃物受燒後大部碳化、燒失，南側桌緣、桌身受燒碳化；另編號8號桌所使用瓦斯桶置放空間内頂板局部燻黑；掀開桌面後，聲現爐1高壓軟管管線表面局部受燒熔，形狀尚完整，爐2高壓軟管管線表面略受燒熔，桌面底部爐具出口處周圍略受碳化。 ⑤編號7桌東南角落桌緣與編號8桌西南角落桌緣受燒後嚴重碳化，北側桌緣西端及桌身上端受燒碳化，其旁邊椅子之坐墊外層披覆部分受燒熔（失），形狀尚可辨識。 

【附表二：扣案物】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備註 1 鐵鎚1支 執行時間：113年5月12日17時37分起至17時47分止 執行處所：台南市○○區○○路000號  2 塑膠盒1個  3 塑膠盒蓋1個  4 油漆桶（松香水）3個  5 手套2個  



